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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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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許靜美  
            徐聰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鍾亞達律師
被 上訴 人  青城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劉邦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仟玖佰零貳萬柒仟貳佰柒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係被上訴人對公司唯一之董事即上訴人許靜美（以姓名稱之）暨其配偶即上訴人徐聰安（以姓名稱之，與許靜美下合稱上訴人）提起訴訟，兩造間有利害衝突，許靜美自無可能代表被上訴人應訴，而有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8日以109年度抗字第899號裁定（原審卷1第17至23頁）、原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3年度聲字第58號裁定（該聲字卷第11至1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規定，選任劉邦繡律師於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時，為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許靜美及其配偶徐聰安分別為伊之唯一董事、執行長，負責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批核，且有為伊簽名之權，均屬公司法第8條之負責人，與伊間存有委任關係。詎上訴人為圖私利，竟於104年至108年間，擅自將伊名下設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匯款至徐聰安獨資設立經營之訴外人慶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慶恆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號（下合稱慶恆公司帳戶），時間、金額如附表1所示，共計2,79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均無法交代款項使用之原因，亦未製作傳票列入帳冊，顯然違背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侵害伊之財產權，爰選擇合併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7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應共同給付被上訴人2,79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連帶給付部分〈見本院卷第491至492頁原審補充判決〉，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雖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但實質上有緊密經營關係，被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1至31、34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員工之薪水、勞健保等費用（下稱系爭模式）。系爭模式於訴外人許瑞富擔任被上訴人公司總經理之期間已存在，運作已久，伊等非不法挪用系爭款項或占為己有。又許瑞富前以本件原因事實告發伊等涉犯背信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以105年偵字第32590號、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亦可佐證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34至136頁）：
㈠、被上訴人由許靜美與許瑞富於81年3月26日共同設立，原資本總額為1,200萬元，嗣後增加至3,000萬元。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起訴時，公司資本總額仍為30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1,15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340萬元）、許瑞富（出資1,330萬元）、訴外人徐昱偉（出資額180萬元）。被上訴人於114年2月間迄今之資本總額減為1,2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40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240萬元）、許瑞富（出資額400萬元）、徐昱偉（出資額80萬元）、訴外人許長原（出資80萬元）（原審卷1第29至31頁、本院卷第99至103頁）。許靜美與許瑞富為兄妹關係，徐聰安與許靜美為配偶，徐昱偉、許長原為上訴人之子女。
㈡、許瑞富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至105年12月20日止，均擔任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處理被上訴人營業、行政、財務等事務（原審卷1第175頁、第225至226頁）。許靜美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迄今，為被上訴人之唯一董事，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29至31頁）。徐聰安自105年12月20日起迄今，擔任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執行長職掌內容包括綜理公司一切業務及各部門經營績效之管理，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處理與批核等。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應付憑單由製單人填載完成後並簽章後，上簽至相關單位複核。相關單位複核後，上呈財務部批核。依應付憑單批核流程，由財務部上呈執行長或直接上呈董事長簽核許可。」（原審卷2第83至85頁）。
㈢、徐聰安獨資設立慶恆公司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71至73頁）。
㈣、上訴人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8年5月28日止，共同將系爭款項轉至慶恆公司帳戶（匯款日期、金額均如附表1，原審卷1第75、77至137頁）。
㈤、許瑞富以許靜美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6年12月5日止，以系爭帳戶轉帳至慶恆公司帳戶共計2,050萬元（如附表1編號1至27號之款項），告發許靜美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經新北地檢檢察官於109年12月4日以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審卷1第177至179頁、第239至248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董事為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董事、經理人與公司間屬有償委任，則就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對公司發生損害，自應對公司負賠償之責。上開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判決旨參照）。查許靜美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徐聰安為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均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且與被上訴人間為有償之委任關係，自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最大誠實信用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管理上訴人之財務。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將系爭款項於附表1所示時間轉匯予慶恆公司，有逾越權限且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損害等情，為上訴人否認，並抗辯：慶恆公司依系爭模式，為被上訴人代付如附表2所示之各項應付貨款及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等費用，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未逾越權限且無過失等語，是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使用系爭款項有逾越權限或未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損害等情，先負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主張其與慶恆公司間非公司法上關係企業，且無業務交易往來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長期以來，將系爭款項陸續匯予無業務往來之慶恆公司，且金額合計高達2,790萬元，非屬常態，堪認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尚非無據。上訴人即應就其抗辯之事實，亦即各筆匯款有其正當原因，或未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提出反證。
㈢、慶恆公司是否有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2所示應付款項？被上訴人是否因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匯款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1至31、34款項共2,59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會匯款給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為支付如附表2所示各筆應付貨款，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代付款等語。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經理張淑卿到庭結證：我從94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會計迄今，目前是財務經理；被上訴人有把錢轉到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給付給第三方應付貨款之情形，這樣的情形從我擔任會計期間，都是這樣操作，我是接手前會計；除了慶恆公司外，還有一家互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瑞公司），被上訴人透過互瑞公司操作代支付的情形，互瑞公司於95年結束營業，慶恆公司在96年設立，被上訴人改由慶恆公司操作代支付情形。我從90年到104前都跟許瑞富共事。被上訴人股東為許靜美、徐聰安、許瑞富、徐昱偉。互瑞公司負責人是許瑞富，也知悉代支付之操作模式，被上訴人全體股東對被上訴人轉出款項予互瑞公司及慶恆公司，透過這2家公司代支付之關係都知情，因為被上訴人的應付憑單上會有製表人、採購、總經理、執行長簽名。應付憑單上面有張淑卿的印章都是我經手製作並用印，許瑞富會在其上簽「SHU」，徐聰安會在其上簽「Aｎ」，單位複核李永祥會在其上簽「Jack」，採購黃宥嘉會在其上簽「黃」，管理部陳枝萬會在其上簽「萬」，劉維振是採購。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的辦公室都在新北市○○區○○○路00號5樓之2等語（本院卷第464至468頁），並提出被上訴人與互瑞公司聯名名片2紙為佐（本院卷第477頁），且核與被上訴人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上有前任總經理許瑞富、執行長徐聰安、複核李永祥、財務張淑卿等簽名或用印，以及應付款金額、給付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廠商之付款票號、金額相同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63頁），可徵被上訴人自前任總經理暨股東許瑞富在位經營時，即存在以系爭模式代支付貨款之情形，益證證人張淑卿上開證述均有所憑，堪認被上訴人長期有透過慶恆公司代支付被上訴人對廠商之應付貨款之系爭模式存在。
　2.慶恆公司簽發如附表2所示各筆銀行支票交予附表2所示各受款人，有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暨存根可稽，復經檢視比對上訴人所提出各筆傳票、公司內部會計資料如附表2「上訴人之證據出處」欄位所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廠商之款項僅共計887萬2,727元，逾此部分之附表2所示款項均難認屬於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之款項（理由見附表2「本院認定及理由」欄位）。
　3.準此，上訴人係基於系爭模式，於附表1編號1至31、34所示時間，將慶恆公司預計代支付之款項，共計887萬2,727元，分批分次匯款予慶恆公司，嗣後再由慶恆公司代支付予廠商。且被上訴人自認其對附表2所示各受款廠商之應付款均已支付，未曾被該等廠商追償，亦無法提出係由被上訴人支付款項予進貨廠商之資料（本院卷第417至418頁），是上訴人抗辯其將上開887萬2,727元匯款給慶恆公司，僅係依循系爭模式提前將代支付款交付慶恆公司，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應屬有據。兩造並同意經本院認定屬慶恆公司代支付之金額，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範圍內予以扣除等語（本院卷第380頁），是上開887萬2,727元非屬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不法侵權或違反委任契約行為所生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應屬無據。至於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剩餘匯款金額共計1,702萬7,273元（2,79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887萬2,727元），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從認定此等匯款有其正當原因，其將該部分款項匯至徐聰安獨資設立之慶恆公司，顯然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㈣、慶恆公司是否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3所示員工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32、33款項共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透過慶恆公司支付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費用等，故伊等方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云云，固以證人楊韋信、張淑卿之證述，及全民健康保險繳納保費證書、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繳納費證明書（下合稱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等件為憑（本院卷第427至435頁）。然觀證人楊韋信到庭結證：上訴人是我的岳父母。我在102年7、8月在被上訴人的大陸公司東莞凱強精密五金製品有限公司（下稱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負責管理工廠，與臺灣聯繫。被上訴人接到國外五金製品、配件訂單，會到大陸生產，然後出給客戶或提供給臺灣（應指被上訴人），我負責確認生產線、工廠採購、人事管理。我的工作內容都是被上訴人總經理指揮，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徐聰安。東莞凱強公司負責人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林裕仁，股東有徐聰安、許瑞富，沒有許靜美，是徐聰安、許瑞富跟其他投資人成立一個OBU公司，再由這個OBU公司轉投資東莞凱強公司。徐聰安叫我去東莞凱強公司工作，並沒有跟我說我的薪水及勞健保是掛在哪一家公司，我是收到第一份薪水之後，才知道是掛在慶恆公司。我的薪資是進臺灣帳戶，東莞凱強公司沒有再另外給我薪資，但有包吃、住，我沒有詢問徐聰安為何用慶恆公司支付我薪水，所以我不清楚我在東莞凱強公司的薪水由慶恆公司支付的原因。後來許瑞富與上訴人間有糾紛，我才知道我的薪資歸在慶恆公司名下，是因為集團有作帳的需求。我沒有被上訴人或慶恆公司的電子郵件帳號等語（本院卷第456至462頁），可知證人楊韋信之工作內容係在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管理當地工廠及採購、生產，且楊韋信係受徐聰安指揮，其勞健保亦係由慶恆公司負責投保，而徐聰安本身即為慶恆公司之負責人，堪認楊韋信係為慶恆公司及東莞凱強公司工作。楊韋信雖有與被上訴人人員接洽業務，並依被上訴人下單，進行東莞工廠之採購、生產，然此僅係基於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之貨品買賣契約關係，由東莞凱強公司生產商品售予被上訴人，自非從事被上訴人之工作。
　2.證人張淑卿雖到庭證述：剛開始公司是希望楊韋信做慶恆公司的財務工作，但大陸那邊也需要有人去看，所以把他外派大陸，我認為慶恆公司與被上訴人為同一公司，所以沒有把楊韋信改為被上訴人員工，而且他也做慶恆公司產品的工作，沒有辦法算出工作比重。楊韋信是慶恆公司的員工，我把他加保在慶恆公司，但他二家公司的工作都有做。依我認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都是同一家工作等語（本院卷第467至468頁），但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間，並無公司法上之從屬或相互投資之關係，其股東成員亦非一致，均屬各自獨立之國內法人或國外法人，證人張淑卿將此三家公司混為同一公司，因而認為楊韋信有為被上訴人工作云云，乃係基於對法人屬性之誤解所致，洵非可採。又上訴人所提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本院卷第427至435頁），記載扣費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委託存款機構慶恆公司，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繳納所載款項，但均無法辨識其內容為哪些員工之健保、勞保、退休金、薪資，經本院提示予被上訴人財務人員張淑卿當庭確認，其亦無從辨識（本院卷第467頁），自無從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支付員工薪資等費用如附表3所示。
　3.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將附表1編號32、33共計200萬元匯款至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墊付員工費用云云，顯不可採，難認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有正當原因，且慶恆公司乃徐聰安獨資設立之公司，此部分行為顯然違反忠實義務及逾越其等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就上開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㈤、依上所述，上訴人匯款予慶恆公司共計887萬2,727元部分，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款項，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1,902萬7,273元（1,702萬7,273元+200萬元）。至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經原審駁回確定，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經核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1,902萬7,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9日（原審卷1第155至1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前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附表1：
		編號

		日期

		匯款金額（新臺幣/元）

		轉入帳號

		卷證頁數

		上訴人主張匯款原因



		1

		104年2月24日

		7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2

		104年2月2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3

		104年5月29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9頁

		




		4

		104年7月14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1頁

		




		5

		104年7月29日

		1,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3頁

		




		6

		104年8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5頁

		




		7

		104年8月28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7頁

		




		8

		104年11月30日

		1,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9頁

		




		9

		105年1月2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1頁

		




		10

		105年2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3頁

		




		11

		105年2月26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5頁

		




		12

		105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7頁

		




		13

		105年4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7頁

		




		14

		105年4月28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9頁

		




		15

		105年5月30日

		1,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1頁

		




		16

		105年11月29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3頁

		




		17

		106年1月25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5頁

		




		18

		106年2月15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7頁

		




		19

		106年2月22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9頁

		




		20

		106年3月6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9頁

		




		21

		106年3月14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1頁

		




		22

		106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3頁

		




		23

		106年5月12日

		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5頁

		




		24

		106年6月28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7頁

		




		25

		106年7月25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9頁

		




		26

		106年9月29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1頁

		




		27

		106年12月5日

		2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3頁

		




		28

		107年3月30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5頁

		




		29

		107年4月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7頁

		




		30

		107年4月23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9頁

		




		31

		107年5月30日

		4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1頁

		




		32

		107年6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3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3所示之員工費用。



		33

		108年4月1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5頁

		




		34

		108年5月28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合計

		27,900,000 

		　

		　

		










附表2（本院卷第385至412、415、418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之票據金額（元）

		支票受款人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本院認定及理由



		1

		104/2/28

		46,200

		邦建企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給付邦建企業社之貨款

		


		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下稱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3年12月11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至15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邦建企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驗收單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

		104/2/28

		92,317

		升陽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陽實業社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升陽實業社請款單、慶恆公司103年9月30日、103年10月14日、103年11月26日驗收單3張（本院卷第153、159至161頁）

		該驗收單3張之抬頭均將被上訴人改寫為慶恆公司，且升陽實業社統一請款單之收受人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陽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驗收單之抬頭均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3

		104/2/28

		168,218

		豐揚紙器有限公司(下稱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為誤載，本院卷第417頁）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3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53、163至16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豐揚公司對帳單之產品名稱及規格非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難以對應，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未稅）、上月未結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且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

		104/2/28

		279,344

		春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應付憑單；被上訴人103年11月25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春科公司出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53、167至16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春科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原載金額為51,600元，下方手寫金額279,344元之依據無從而知，難以憑採。



		5

		104/3/5

		107,205

		日盛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日盛公司運費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本院卷第153、171頁）

		日盛公司派車單上並無標明金額，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107,205如何計算得出？且此證據無法證明究否係被上訴人應支付予日盛公司之運費。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本院卷第171頁對帳單內容不完整，無從判斷對帳單抬頭、各項標題，且多筆運費欠缺日期，無從與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比對。
且上開對帳單總金額為11,200元，與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票面金額107,205元亦不相同，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運費。







		6

		104/3/31

		264,35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被上訴人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173至17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製單人為劉維振；該應付憑單財務欄位簽名者為張淑卿、曾歆喬，此乃慶恆公司為自己支付款項予春科公司之貨款，非為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40,000元、進項稅額12,918元、退貨金額7,378元、福利金、實付金額264,356元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實付金額264,356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2月24日分別轉帳700,000元、300,000元（附表1編號1、2），合計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至6欄位各筆合計957,640元費用。

		


		


		


		


		


		


		否認957,6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之168,218元+編號6之264,356元＝432,574元



		7

		104/5/31

		101,26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對帳單；被上訴人104年3月3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77至179頁）

		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上之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豐揚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統一發票係載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8

		104/5/31

		300,000

		翊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不符合支票付款金額30萬元。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25,905元、實付金額543,741元（含編號10）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相關款項之金額相同。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金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9

		104/5/31

		411,924

		春科公司

		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之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4日驗收單、104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77、183至185頁）

		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3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雖均為被上訴人，但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託外、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不同，且無春科公司之請款單可茲對照，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5月29日轉帳900,000元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3），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至9欄位各筆合計813,185元之費用。

		


		


		


		


		


		


		否認813,18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8之300,000元。



		10

		104/6/15

		243,741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104年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理由同編號8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8。



		11

		104/7/15

		751,23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應付憑單雖有部分被污穢覆蓋，但關於廠商名稱、實付金額1,051,230元（含編號14）、退貨金額、銷貨金額、3月押款等金額均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104年3月請款單所載項目金額相同，且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證有購買翊全公司之貨品。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12

		104/7/31

		45,129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87、19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3

		104/7/31

		192,295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87、195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但其上應付金額、實付金額與豐揚公司之對帳單金額仍有落差，且未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上開金額落差之原因何在，是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4

		104/7/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20日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11。



		16

		104/7/31

		745,611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7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187、201頁）

		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產品金額，其上品項及數量，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品項跟數量不合，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等資料。況且慶恆公司支票金額為745,611元，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金額為770,611元不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7月14日、同年月29日分別轉帳800,000元、1,500,000元（附表1編號4、5），合計2,3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0至16欄位各筆合計2,278,060元之費用

		


		


		


		


		


		


		否認2,278,06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0之243,741元+編號11之751,230元+編號14之300,000元＝1,294,9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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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5

		443,8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03、205頁）

		被上訴人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未提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證明，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但驗收單未載應付金額，難以確認被上訴人應付貨款為何。又翔全公司請款單未載應付款人及未經簽收人簽收，無從與慶恆公司之支票2紙核對，且翔全公司請款金額為737,905元，與慶恆公司提出付款之支票2紙金額合計743,857元（30萬元+44萬3,857元）不符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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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31

		194,22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7、209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其上所載票號、金額194,220元均與慶恆公司提出之支票票號、面額相同。並有豐揚公司104年5月出貨給被上訴人之對帳單，可證被上訴人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而生104年6月應付款項。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8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元、900,000元（附表1編號6、7），合計1,200,000元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7至18欄位各筆合計638,065元之費用。

		


		


		


		


		


		


		否認638,06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8之194,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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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30

		161,918

		旭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04年9月2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09、211頁）

		該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單價、總價，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無從確認被上訴人之應付款項金額若干。所提出104年9月25發票均不完全，無法辨識其上抬頭、品項、金額，雖檢附慶恆公司之支票，亦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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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30

		309,93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7日、104年12月4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3至21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之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對帳單與被上訴人之驗收單2紙所示項目、規格、數量均不相同。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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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30

		417,9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8月25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09、21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104年8月25日驗收單。但欠缺被上訴人向春科公司之訂單、對帳單，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無從確認被上訴人有對春科公司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付。



		22

		104/11/30

		560,175

		昇鑫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4年8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係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且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形式不完整且無法確認何人製作。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9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應屬慶恆公司之應付款。且上訴人所提客戶記載為被上訴人之請款對帳單（金額為560175元）不完整，沒有昇鑫公司或內部人員之用印，亦未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供確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此筆非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項。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11月30日轉帳1,6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8），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9至22欄位各筆合計1,449,934元之費用。

		


		


		


		


		


		


		否認1,449,93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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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31

		30,232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銷貨單（本院卷第221、223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銷貨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11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之銷貨單抬頭亦是慶恆公司，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慶恆公司代為支付。



		24

		105/1/31

		253,6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0月23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21、225至2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104年6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應付憑單所載金額253,646元、票號，均與支票面額、票號相同，不因手寫影響實際支付情形。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5

		105/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月29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9），部分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3至25欄位各筆合計355,878元之費用。

		


		


		


		


		


		


		否認55,87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4之253,646元。　



		26

		105/2/15

		301,83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7

		105/2/29

		330,176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104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31至23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豐揚公司對帳單所載對被上訴人進貨日期104年11月25日、26日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30,176元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8

		105/2/29

		374,75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31、237頁）

		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春科公司明細模糊無法辨認，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但其上手改記載無承辦人用印，且無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可比對，難以確認金額正確。又所謂「春科公司明細」均為手寫資料，無承辦人用印，且其內容模糊不清，無從比對項目、金額正確性，無法採認。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9

		105/2/29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44,370元（含編號30）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2月26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1），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6至29欄位各筆合計1,306,761元之費用之一部，之前已有多轉給慶恆公司，故此次僅轉帳1,000,000元。

		


		


		


		


		


		


		否認1,306,76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7之330,176元+編號29之300,000元＝630,176元。　



		30

		105/3/15

		44,37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29。



		31

		105/3/31

		27,355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至24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該105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欠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又被上訴人驗收單，其上日期、品項、規格、數量均模糊不清，均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交易。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只能證明該公司簽發支票用以支付其公司貨款，難認係為被上訴人支付。



		32

		105/3/31

		38,443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43、24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所謂「春科公司明細」上半部不全，僅剩「出貨明細」4字，其餘抬頭、日期均缺漏，且無承辦人簽名用印，無從辨識是否為春科公司104年12月間之出貨明細。上訴人雖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但欠缺可對應之廠商進貨明細表以佐，至於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無金額，無從佐證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所載貨款金額正確性。又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3

		105/3/31

		197,31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24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豐揚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34

		105/3/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43、251至255頁）

		無法確認上訴人所指翊全公司請款單究竟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5

		105/3/31

		565,962

		被上訴人

		104年10、11月間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僅提出支票存根，未提出其他證據，與待證事實不明。

		非代支付款項。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上所載金額為366,705元、日期為105年5月31日，與上訴人此項主張之金額、日期均不同。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付何筆應付貨款，或被上訴人有對慶恆公司之欠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3月30日轉帳5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2），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0至35欄位各筆合計1,173,448元之費用，由於先前有多轉給慶恆，故本次僅轉500,000元。

		


		


		


		


		


		


		否認1,173,44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0之44,370元+編號33之197,318元＝241,688元。



		36

		105/4/15

		443,86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53至255頁）

		無法確認翊全公司請款單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翊全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4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3、14），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36欄位443,868元費用。

		


		


		


		


		


		


		否認443,86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37

		105/5/31

		109,54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3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57至25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與廠商進貨明細表，但二者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全然不同，且差距甚遠，且無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證明此期間有實際收取到貨物及驗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8

		105/5/31

		121,12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257、261頁）

		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但無驗收單、廠商請款單，且上訴人所提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內容模糊不清，無從確認品項、數量、日期、金額，亦無從佐證上開應付憑單究係哪些貨品、進貨時間等情，是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以及慶恆公司是否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均有疑義。



		39

		105/5/31

		127,733

		立詮有限公司（下稱立詮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立詮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105年3月1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57、26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立詮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105年3月應付憑單、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均非被上訴人，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40

		105/5/31

		237,19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2月應付憑單、105年1月28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57、265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難認翊全公司所開立。且金額係人工手寫。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與翊全公司開立予被上訴人之請款單，其二者所載貨款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有被上訴人105年1月28日驗收單，顯示有就翊全公司貨品進行驗收，可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份確實有向翊全公司進貨、驗貨。且慶恆公司交付翊全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面額與上開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票號及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1

		105/5/31

		366,705

		被上訴人

		104年11月至105年3月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該支票存根無法證明上訴人主張之待證事實。

		非代支付款項。
僅有銀行支票存根，無任何出貨憑單、應付憑單、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等文件，無法證明慶恆公司有代支付或有代收款後沖銷情形。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5月30日轉帳1,1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5），係支付上開編號37至41欄位各筆合計962,293元之費用。

		


		


		


		


		


		


		否認962,29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0之237,195元。　



		42

		105/11/30

		93,03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6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93,033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3

		105/11/30

		157,1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7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進貨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157,170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4

		105/11/30

		196,737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出貨單（本院卷第267、27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對廠商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1月29日轉帳8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6），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42至44欄位各筆合計446,940元之費用。

		


		


		


		


		


		


		否認446,9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2之93,033元+編號43之157,170元＝250,203元。　



		45

		106/1/31

		143,16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75、277頁）

		該應付憑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但欠缺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46

		106/1/31

		168,775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4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275、279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實付金額168,775元、進項稅額8,181元、退貨金額3,026元與春科公司11月出貨明細表所載計算式、金額（計算式：163,620元+8,181元-3,026元）相同。且慶恆公司支付廠商款項之支票票號、面額168,775元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票號、金額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7

		106/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75、281、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0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19,589元、進項稅額30,990元、福利金4,500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105年10月金額相符。被上訴人該筆貨款拆分兩筆支付，分別為300,000元、346,078元（即編號48），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1月25日轉帳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17），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5至47欄位各筆合計為611,943元之費用。

		


		


		


		


		


		


		否認611,94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6之168,775元+編號47之300,000元＝468,775元。　



		48

		106/2/15

		346,07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3、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47。　　



		49

		106/2/28

		107,40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2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87、28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16,036元、進項稅額10,168元、價差580元、實付金額236,72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符。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交易明細表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0

		106/2/28

		200,109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2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5年12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87、291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又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該請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1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1

		106/2/28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7、293、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49,545元、進項稅額37,500元、實付金額787,045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並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1月2日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5年11月有向翊全公司訂貨驗收，該筆貨款拆分兩筆金額支付，分別為300,000元、487,045元（即編號52），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此筆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有載發票號碼，且有經簽收，應非虛構。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2月15日、同年月22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8、19），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8至51欄位各筆合計953,595元之費用。

		


		


		


		


		


		


		否認953,59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8之346,078元+編號49之107,408元+編號51之300,000元＝753,486元。



		52

		106/3/15

		487,0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95、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51。　



		53

		106/3/31

		176,5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29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0,000元、進項稅額9,702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176,57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3-1

		106/3/31

		182,30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30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353元、進項稅額16,779元、實付金額345,13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82,309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3月14日、同年月30日分別轉帳各5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1-22），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2至53-1欄位各筆合計845,924元之費用。

		


		


		


		


		


		


		否認845,92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2之487,045元+編號53之176,570元+編號53-1之182,309元＝845,924元　



		54

		106/6/30

		56,280

		竹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下稱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4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4月？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03、30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4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5

		106/6/30

		119,137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5月16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36,884元、進項稅額11,388元、實付金額248,27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19,137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6

		106/6/30

		453,7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5,000元、進項稅額21,821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453,74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5月12日、同年6月28日分別轉帳100,000、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3-2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4至56欄位各筆合計為629,163元之費用。

		


		


		


		


		


		


		否認629,163元之貨款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5之119,137元+編號56之453,746元＝572,883元。　



		57

		106/9/30

		105,522

		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7月21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11、313頁）

		該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8

		106/9/30

		154,554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106年8月9日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311、31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92,388元、進項稅額14,657元、價差734元、實付金額307,77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54,554元支付金額、票號均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9

		106/9/30

		192,147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106年7月26日月結帳單（國內）（本院卷第311、31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旭宏公司月結帳單（國內）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旭宏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亦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60

		106/9/30

		432,619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8月15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1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000
元、進項稅額20,779元、福委金4,500元、託外金額404,320元、實付金額432,61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1

		106/9/30

		941,378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21頁）

		該應付憑單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9月29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6），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7至61欄位各筆合計1,826,220元之費用。

		


		


		


		


		


		


		否認1,826,22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8之154,554元+編號60之432,619元＝587,173元。



		62

		107/3/31

		93,43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 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本院卷第323至3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5,000
元、進項稅額5,237元、託外金額40,570元、實付金額93,43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可證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下旬確實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又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3

		107/3/31

		158,88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23、329至331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豐揚公司對帳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254元、進項稅額15,424元、價差1,010元、結下月金額18,762元、實付金額323,90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26、28日確實有有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58,881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4

		107/3/31

		905,100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23、33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或任何廠商進貨文件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3月30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8），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2至64欄位各筆合計1,157,411元之費用。

		


		


		


		


		


		


		否認1,157,41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2之93,430元+編號63之158,881元＝252,311元。



		65

		107/4/24

		500,000

		被上訴人

		代付款未達預期數額，故退回被上訴人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轉帳傳票（本院卷第335、337頁）

		僅提出存款對帳單，完全無任何資料可佐是被上訴人之進貨，根本無法證明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或欠款。
被上訴人製作之107年4月23日轉帳傳票，顯示收取應收票款500,000元即慶恆公司107年4月23日簽發面額500,000元之銀行支票，且已於107年4月24日將上開轉錯帳戶退回500,000元，難認被上訴人有積欠慶恆公司款項，亦無從認定慶恆公司有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66

		107/4/30

		76,18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本院卷第335、33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7,585元、進項稅額7,314元、上月未結金額18,762元、價差72元、實付金額153,58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76,18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7

		107/4/30

		79,26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2月5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35、341至34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6,210元、進項稅額3,052元、實付金額79,26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間確實有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8

		107/4/30

		256,20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7年2月1日出貨單（本院卷第335、34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4月23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0），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5至68欄位各筆合計為911,645元之費用。

		


		


		


		


		


		


		否認911,64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6之76,183元+編號67之79,262元＝155,445元。



		69

		107/5/31

		102,05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49、351至35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92,671元、進項稅額9,673元、實付金額202,344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至3月陸續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並產生107年3月份貨款。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2,05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0

		107/5/31

		253,4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3月12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49、355至35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00,000元、進項稅額11,126元、託外金額142,276元、實付金額253,40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12日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5月30日轉帳4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1），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9至70欄位各筆合計355,455元之費用。

		


		


		


		


		


		


		否認355,45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9之102,053元+編號70之253,402元＝355,455元。　



		71

		108/5/31

		97,488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8年2月23日驗收單、請購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59至36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請購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500元、進項稅額5,023元、託外金額18,900元、上月未結金額21,565元、模具修改費用18,500元、實付金額97,488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春科公司表單、被上訴人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4日向春科公司訂貨及修改模具，春科公司於108年2月23日出貨後，被上訴人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2

		108/5/31

		100,14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65至36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88,425元、進項稅額9,504元、實付金額199,57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0,148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3

		108/5/31

		192,15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8年3月出貨單（本院卷第359、369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4

		108/5/31

		672,945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昇鑫公司108年3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71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而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係該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雖有提出請款對帳單，但列印不完整。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5

		108/5/31

		848,966

		焌銘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焌銘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焌銘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本院卷第359、373至37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焌銘公司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無該公司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26,122元、進項稅額31,306元、退貨金額462元、實付金額848,96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所示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為公司內部列表，通常不會蓋公司大小印章，且該明細表清楚羅列貨品編號、名稱、數量、單價，難認造假。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5月28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1至75欄位各筆合計1,911697元之費用。

		


		


		


		


		


		


		否認1,911697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71之97,488元+編號72之100,148元+編號75之848,966元＝1,046,602元。



		


		


		


		


		


		


		


		


		代支付款項：
合計：8,872,727元。







 
附表3（本院卷第425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金額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1

		107年5月14日

		28,971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員工健保費

		


		全民健保繳納保險費證明（本院卷第427頁）

		


		否認為被上訴人之員工費用，且否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2

		107年6月5日

		490,705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29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6月4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2號)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2欄位合計519,676元之費用。

		


		


		


		


		


		


		




		3

		108年4月2日

		72,540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提繳員工勞退金

		


		勞退金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1頁）

		


		




		4

		108年4月2日

		118,308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勞保費、提繳工資墊償基金、就業保險費

		


		投保單位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3頁）

		


		




		5

		108年4月8日

		1,257,079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35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4月1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3號)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至5之合計1,447,927元之費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許靜美  

            徐聰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鍾亞達律師

被 上訴 人  青城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劉邦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

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仟玖佰零貳萬柒仟貳佰

    柒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

    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係被上訴人對公司唯一之董事即上訴人許靜美（以姓

    名稱之）暨其配偶即上訴人徐聰安（以姓名稱之，與許靜美

    下合稱上訴人）提起訴訟，兩造間有利害衝突，許靜美自無

    可能代表被上訴人應訴，而有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

    形，經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8日以109年度抗字第899號裁定

    （原審卷1第17至23頁）、原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3年度

    聲字第58號裁定（該聲字卷第11至1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

    52條準用第51條規定，選任劉邦繡律師於被上訴人對上訴人

    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時，為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許靜美及其配偶徐聰安分別為伊之唯一董事

    、執行長，負責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

    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批核，且有為伊簽名之權，均屬

    公司法第8條之負責人，與伊間存有委任關係。詎上訴人為

    圖私利，竟於104年至108年間，擅自將伊名下設於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款

    項，匯款至徐聰安獨資設立經營之訴外人慶恆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慶恆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00000000000、000

    00000000號帳號（下合稱慶恆公司帳戶），時間、金額如附

    表1所示，共計2,79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均無法交代款

    項使用之原因，亦未製作傳票列入帳冊，顯然違背忠實及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侵害伊之財產權，爰選擇

    合併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

    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

    7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應共同給付被上訴

    人2,79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原審駁回被上

    訴人請求連帶給付部分〈見本院卷第491至492頁原審補充判

    決〉，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贅述）。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雖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

    ，但實質上有緊密經營關係，被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1至31、

    34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

    付貨款，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員工之薪水、勞健保等費

    用（下稱系爭模式）。系爭模式於訴外人許瑞富擔任被上訴

    人公司總經理之期間已存在，運作已久，伊等非不法挪用系

    爭款項或占為己有。又許瑞富前以本件原因事實告發伊等涉

    犯背信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

    以105年偵字第32590號、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

    ，亦可佐證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

    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

    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34至136頁）：

㈠、被上訴人由許靜美與許瑞富於81年3月26日共同設立，原資本

    總額為1,200萬元，嗣後增加至3,000萬元。被上訴人於111

    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起訴時，公司資本總額仍為3000萬元，

    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1,15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340萬

    元）、許瑞富（出資1,330萬元）、訴外人徐昱偉（出資額1

    80萬元）。被上訴人於114年2月間迄今之資本總額減為1,20

    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40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

    240萬元）、許瑞富（出資額400萬元）、徐昱偉（出資額80

    萬元）、訴外人許長原（出資80萬元）（原審卷1第29至31

    頁、本院卷第99至103頁）。許靜美與許瑞富為兄妹關係，

    徐聰安與許靜美為配偶，徐昱偉、許長原為上訴人之子女。

㈡、許瑞富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至105年12月20日止，均擔任被上訴

    人總經理，負責處理被上訴人營業、行政、財務等事務（原

    審卷1第175頁、第225至226頁）。許靜美自被上訴人設立起

    迄今，為被上訴人之唯一董事，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2

    9至31頁）。徐聰安自105年12月20日起迄今，擔任被上訴人

    之經理及執行長，執行長職掌內容包括綜理公司一切業務及

    各部門經營績效之管理，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

    ，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處理與批核等。被上訴

    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應付憑單由製單人填載完成後並

    簽章後，上簽至相關單位複核。相關單位複核後，上呈財務

    部批核。依應付憑單批核流程，由財務部上呈執行長或直接

    上呈董事長簽核許可。」（原審卷2第83至85頁）。

㈢、徐聰安獨資設立慶恆公司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71至73頁

    ）。

㈣、上訴人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8年5月28日止，共同將系爭款

    項轉至慶恆公司帳戶（匯款日期、金額均如附表1，原審卷1

    第75、77至137頁）。

㈤、許瑞富以許靜美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6年12月5日止，以系

    爭帳戶轉帳至慶恆公司帳戶共計2,050萬元（如附表1編號1

    至27號之款項），告發許靜美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經新北地

    檢檢察官於109年12月4日以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原審卷1第177至179頁、第239至248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董事為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23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

    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

    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因故意或

    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35

    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董事、經理人與公司間屬有償委任，則就處理委

    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對公司發生損害，自應對

    公司負賠償之責。上開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

    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

    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

    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

    上字第2315號判決旨參照）。查許靜美為被上訴人之董事，

    徐聰安為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均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

    ，且與被上訴人間為有償之委任關係，自應忠實執行業務，

    並盡最大誠實信用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管理上訴人之財

    務。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將系爭款項於附表1所示時間轉匯予慶恆

    公司，有逾越權限且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被

    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損害等情，為上訴人否認，並抗辯：慶

    恆公司依系爭模式，為被上訴人代付如附表2所示之各項應

    付貨款及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等費用，故伊等

    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未逾越權限且無過失等語，是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使用系爭

    款項有逾越權限或未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

    上訴人受損害等情，先負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主張其與慶

    恆公司間非公司法上關係企業，且無業務交易往來等情，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長期以來，將系爭款項陸續匯予

    無業務往來之慶恆公司，且金額合計高達2,790萬元，非屬

    常態，堪認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尚非無據。上訴人即應就其抗

    辯之事實，亦即各筆匯款有其正當原因，或未造成被上訴人

    之損害，提出反證。

㈢、慶恆公司是否有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2所示應付款項？被上

    訴人是否因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匯款而受有損害？被上訴

    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1至31、34款項共2,590萬元負損

    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會匯款給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為支

    付如附表2所示各筆應付貨款，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

    公司，係為支付上開代付款等語。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經

    理張淑卿到庭結證：我從94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會計迄今，

    目前是財務經理；被上訴人有把錢轉到慶恆公司，由慶恆公

    司代被上訴人給付給第三方應付貨款之情形，這樣的情形從

    我擔任會計期間，都是這樣操作，我是接手前會計；除了慶

    恆公司外，還有一家互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瑞公司），

    被上訴人透過互瑞公司操作代支付的情形，互瑞公司於95年

    結束營業，慶恆公司在96年設立，被上訴人改由慶恆公司操

    作代支付情形。我從90年到104前都跟許瑞富共事。被上訴

    人股東為許靜美、徐聰安、許瑞富、徐昱偉。互瑞公司負責

    人是許瑞富，也知悉代支付之操作模式，被上訴人全體股東

    對被上訴人轉出款項予互瑞公司及慶恆公司，透過這2家公

    司代支付之關係都知情，因為被上訴人的應付憑單上會有製

    表人、採購、總經理、執行長簽名。應付憑單上面有張淑卿

    的印章都是我經手製作並用印，許瑞富會在其上簽「SHU」

    ，徐聰安會在其上簽「Aｎ」，單位複核李永祥會在其上簽「

    Jack」，採購黃宥嘉會在其上簽「黃」，管理部陳枝萬會在

    其上簽「萬」，劉維振是採購。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的辦公

    室都在新北市○○區○○○路00號5樓之2等語（本院卷第464至46

    8頁），並提出被上訴人與互瑞公司聯名名片2紙為佐（本院

    卷第477頁），且核與被上訴人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上有前

    任總經理許瑞富、執行長徐聰安、複核李永祥、財務張淑卿

    等簽名或用印，以及應付款金額、給付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

    廠商之付款票號、金額相同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63頁），

    可徵被上訴人自前任總經理暨股東許瑞富在位經營時，即存

    在以系爭模式代支付貨款之情形，益證證人張淑卿上開證述

    均有所憑，堪認被上訴人長期有透過慶恆公司代支付被上訴

    人對廠商之應付貨款之系爭模式存在。

　2.慶恆公司簽發如附表2所示各筆銀行支票交予附表2所示各受

    款人，有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暨存根可稽，復經

    檢視比對上訴人所提出各筆傳票、公司內部會計資料如附表

    2「上訴人之證據出處」欄位所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

    付廠商之款項僅共計887萬2,727元，逾此部分之附表2所示

    款項均難認屬於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之款項（理由見附

    表2「本院認定及理由」欄位）。

　3.準此，上訴人係基於系爭模式，於附表1編號1至31、34所示

    時間，將慶恆公司預計代支付之款項，共計887萬2,727元，

    分批分次匯款予慶恆公司，嗣後再由慶恆公司代支付予廠商

    。且被上訴人自認其對附表2所示各受款廠商之應付款均已

    支付，未曾被該等廠商追償，亦無法提出係由被上訴人支付

    款項予進貨廠商之資料（本院卷第417至418頁），是上訴人

    抗辯其將上開887萬2,727元匯款給慶恆公司，僅係依循系爭

    模式提前將代支付款交付慶恆公司，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

    ，應屬有據。兩造並同意經本院認定屬慶恆公司代支付之金

    額，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範圍內予以扣除等語

    （本院卷第380頁），是上開887萬2,727元非屬被上訴人因

    上訴人不法侵權或違反委任契約行為所生之損害，故被上訴

    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

    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

    ，應屬無據。至於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剩餘匯款金額共計

    1,702萬7,273元（2,79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887萬2,727

    元），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從認定此等匯款有其正當原因，

    其將該部分款項匯至徐聰安獨資設立之慶恆公司，顯然違反

    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

    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

    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

    任，當屬有據。

㈣、慶恆公司是否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3所示員工費用？被上訴

    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32、33款項共200萬元負損害賠償

    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透過慶恆公司支付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

    薪資、勞健保費用等，故伊等方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

    匯予慶恆公司云云，固以證人楊韋信、張淑卿之證述，及全

    民健康保險繳納保費證書、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

    8）、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繳納費證明書（下合稱

    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等件為憑（本院卷第427至435頁）。

    然觀證人楊韋信到庭結證：上訴人是我的岳父母。我在102

    年7、8月在被上訴人的大陸公司東莞凱強精密五金製品有限

    公司（下稱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負責管理工廠，與臺

    灣聯繫。被上訴人接到國外五金製品、配件訂單，會到大陸

    生產，然後出給客戶或提供給臺灣（應指被上訴人），我負

    責確認生產線、工廠採購、人事管理。我的工作內容都是被

    上訴人總經理指揮，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徐聰安。東莞凱

    強公司負責人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林裕仁，股東有徐聰安

    、許瑞富，沒有許靜美，是徐聰安、許瑞富跟其他投資人成

    立一個OBU公司，再由這個OBU公司轉投資東莞凱強公司。徐

    聰安叫我去東莞凱強公司工作，並沒有跟我說我的薪水及勞

    健保是掛在哪一家公司，我是收到第一份薪水之後，才知道

    是掛在慶恆公司。我的薪資是進臺灣帳戶，東莞凱強公司沒

    有再另外給我薪資，但有包吃、住，我沒有詢問徐聰安為何

    用慶恆公司支付我薪水，所以我不清楚我在東莞凱強公司的

    薪水由慶恆公司支付的原因。後來許瑞富與上訴人間有糾紛

    ，我才知道我的薪資歸在慶恆公司名下，是因為集團有作帳

    的需求。我沒有被上訴人或慶恆公司的電子郵件帳號等語（

    本院卷第456至462頁），可知證人楊韋信之工作內容係在東

    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管理當地工廠及採購、生產，且楊韋

    信係受徐聰安指揮，其勞健保亦係由慶恆公司負責投保，而

    徐聰安本身即為慶恆公司之負責人，堪認楊韋信係為慶恆公

    司及東莞凱強公司工作。楊韋信雖有與被上訴人人員接洽業

    務，並依被上訴人下單，進行東莞工廠之採購、生產，然此

    僅係基於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之貨品買賣契約關係，

    由東莞凱強公司生產商品售予被上訴人，自非從事被上訴人

    之工作。

　2.證人張淑卿雖到庭證述：剛開始公司是希望楊韋信做慶恆公

    司的財務工作，但大陸那邊也需要有人去看，所以把他外派

    大陸，我認為慶恆公司與被上訴人為同一公司，所以沒有把

    楊韋信改為被上訴人員工，而且他也做慶恆公司產品的工作

    ，沒有辦法算出工作比重。楊韋信是慶恆公司的員工，我把

    他加保在慶恆公司，但他二家公司的工作都有做。依我認知

    ，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都是同一家工作等語（本院卷第467

    至468頁），但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與慶恆

    公司間，並無公司法上之從屬或相互投資之關係，其股東成

    員亦非一致，均屬各自獨立之國內法人或國外法人，證人張

    淑卿將此三家公司混為同一公司，因而認為楊韋信有為被上

    訴人工作云云，乃係基於對法人屬性之誤解所致，洵非可採

    。又上訴人所提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本院卷第427至435頁

    ），記載扣費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

    委託存款機構慶恆公司，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繳納所載款項

    ，但均無法辨識其內容為哪些員工之健保、勞保、退休金、

    薪資，經本院提示予被上訴人財務人員張淑卿當庭確認，其

    亦無從辨識（本院卷第467頁），自無從證明慶恆公司有為

    被上訴人代支付員工薪資等費用如附表3所示。

　3.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將附表1編號32、33共計200萬元匯款至

    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墊付員工費用云云，

    顯不可採，難認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

    公司有正當原因，且慶恆公司乃徐聰安獨資設立之公司，此

    部分行為顯然違反忠實義務及逾越其等負責人之權限，並致

    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

    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就上開20

    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㈤、依上所述，上訴人匯款予慶恆公司共計887萬2,727元部分，

    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

    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款項，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依

    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賠償

    之金額合計1,902萬7,273元（1,702萬7,273元+200萬元）。

    至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經原審駁回確定

    ，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經核並不能受更有利

    之判決，自無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1,902萬7,273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9日（原審卷1第155至157頁）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前開

    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

    訴人敗訴，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附表1：

編號 日期 匯款金額（新臺幣/元） 轉入帳號 卷證頁數 上訴人主張匯款原因 1 104年2月24日 7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2 104年2月2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3 104年5月29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9頁  4 104年7月14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1頁  5 104年7月29日 1,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3頁  6 104年8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5頁  7 104年8月28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7頁  8 104年11月30日 1,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9頁  9 105年1月2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1頁  10 105年2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3頁  11 105年2月26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5頁  12 105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7頁  13 105年4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7頁  14 105年4月28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9頁  15 105年5月30日 1,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1頁  16 105年11月29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3頁  17 106年1月25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5頁  18 106年2月15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7頁  19 106年2月22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9頁  20 106年3月6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9頁  21 106年3月14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1頁  22 106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3頁  23 106年5月12日 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5頁  24 106年6月28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7頁  25 106年7月25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9頁  26 106年9月29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1頁  27 106年12月5日 2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3頁  28 107年3月30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5頁  29 107年4月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7頁  30 107年4月23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9頁  31 107年5月30日 4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1頁  32 107年6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3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3所示之員工費用。 33 108年4月1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5頁  34 108年5月28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合計 27,900,000  　 　  



附表2（本院卷第385至412、415、418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之票據金額（元） 支票受款人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本院認定及理由 1 104/2/28 46,200 邦建企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給付邦建企業社之貨款  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下稱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3年12月11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至15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邦建企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驗收單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 104/2/28 92,317 升陽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陽實業社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升陽實業社請款單、慶恆公司103年9月30日、103年10月14日、103年11月26日驗收單3張（本院卷第153、159至161頁） 該驗收單3張之抬頭均將被上訴人改寫為慶恆公司，且升陽實業社統一請款單之收受人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陽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驗收單之抬頭均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3 104/2/28 168,218 豐揚紙器有限公司(下稱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為誤載，本院卷第417頁）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3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53、163至16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豐揚公司對帳單之產品名稱及規格非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難以對應，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未稅）、上月未結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且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 104/2/28 279,344 春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應付憑單；被上訴人103年11月25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春科公司出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53、167至16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春科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原載金額為51,600元，下方手寫金額279,344元之依據無從而知，難以憑採。 5 104/3/5 107,205 日盛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日盛公司運費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本院卷第153、171頁） 日盛公司派車單上並無標明金額，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107,205如何計算得出？且此證據無法證明究否係被上訴人應支付予日盛公司之運費。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本院卷第171頁對帳單內容不完整，無從判斷對帳單抬頭、各項標題，且多筆運費欠缺日期，無從與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比對。 且上開對帳單總金額為11,200元，與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票面金額107,205元亦不相同，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運費。   6 104/3/31 264,35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被上訴人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173至17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製單人為劉維振；該應付憑單財務欄位簽名者為張淑卿、曾歆喬，此乃慶恆公司為自己支付款項予春科公司之貨款，非為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40,000元、進項稅額12,918元、退貨金額7,378元、福利金、實付金額264,356元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實付金額264,356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2月24日分別轉帳700,000元、300,000元（附表1編號1、2），合計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至6欄位各筆合計957,640元費用。       否認957,6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之168,218元+編號6之264,356元＝432,574元 7 104/5/31 101,26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對帳單；被上訴人104年3月3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77至179頁） 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上之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豐揚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統一發票係載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8 104/5/31 300,000 翊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不符合支票付款金額30萬元。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25,905元、實付金額543,741元（含編號10）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相關款項之金額相同。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金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9 104/5/31 411,924 春科公司 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之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4日驗收單、104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77、183至185頁） 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3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雖均為被上訴人，但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託外、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不同，且無春科公司之請款單可茲對照，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5月29日轉帳900,000元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3），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至9欄位各筆合計813,185元之費用。       否認813,18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8之300,000元。 10 104/6/15 243,741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104年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理由同編號8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8。 11 104/7/15 751,23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應付憑單雖有部分被污穢覆蓋，但關於廠商名稱、實付金額1,051,230元（含編號14）、退貨金額、銷貨金額、3月押款等金額均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104年3月請款單所載項目金額相同，且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證有購買翊全公司之貨品。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12 104/7/31 45,129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87、19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3 104/7/31 192,295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87、195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但其上應付金額、實付金額與豐揚公司之對帳單金額仍有落差，且未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上開金額落差之原因何在，是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4 104/7/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20日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11。 16 104/7/31 745,611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7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187、201頁） 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產品金額，其上品項及數量，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品項跟數量不合，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等資料。況且慶恆公司支票金額為745,611元，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金額為770,611元不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7月14日、同年月29日分別轉帳800,000元、1,500,000元（附表1編號4、5），合計2,3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0至16欄位各筆合計2,278,060元之費用       否認2,278,06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0之243,741元+編號11之751,230元+編號14之300,000元＝1,294,971元。　 17 104/8/15 443,8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03、205頁） 被上訴人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未提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證明，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但驗收單未載應付金額，難以確認被上訴人應付貨款為何。又翔全公司請款單未載應付款人及未經簽收人簽收，無從與慶恆公司之支票2紙核對，且翔全公司請款金額為737,905元，與慶恆公司提出付款之支票2紙金額合計743,857元（30萬元+44萬3,857元）不符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8 104/8/31 194,22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7、209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其上所載票號、金額194,220元均與慶恆公司提出之支票票號、面額相同。並有豐揚公司104年5月出貨給被上訴人之對帳單，可證被上訴人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而生104年6月應付款項。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8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元、900,000元（附表1編號6、7），合計1,200,000元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7至18欄位各筆合計638,065元之費用。       否認638,06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8之194,220元。　 19 104/11/30 161,918 旭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04年9月2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09、211頁） 該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單價、總價，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無從確認被上訴人之應付款項金額若干。所提出104年9月25發票均不完全，無法辨識其上抬頭、品項、金額，雖檢附慶恆公司之支票，亦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0 104/11/30 309,93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7日、104年12月4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3至21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之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對帳單與被上訴人之驗收單2紙所示項目、規格、數量均不相同。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1 104/11/30 417,9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8月25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09、21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104年8月25日驗收單。但欠缺被上訴人向春科公司之訂單、對帳單，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無從確認被上訴人有對春科公司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付。 22 104/11/30 560,175 昇鑫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4年8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係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且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形式不完整且無法確認何人製作。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9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應屬慶恆公司之應付款。且上訴人所提客戶記載為被上訴人之請款對帳單（金額為560175元）不完整，沒有昇鑫公司或內部人員之用印，亦未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供確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此筆非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項。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11月30日轉帳1,6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8），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9至22欄位各筆合計1,449,934元之費用。       否認1,449,93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23 105/1/31 30,232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銷貨單（本院卷第221、223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銷貨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11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之銷貨單抬頭亦是慶恆公司，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慶恆公司代為支付。 24 105/1/31 253,6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0月23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21、225至2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104年6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應付憑單所載金額253,646元、票號，均與支票面額、票號相同，不因手寫影響實際支付情形。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5 105/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月29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9），部分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3至25欄位各筆合計355,878元之費用。       否認55,87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4之253,646元。　 26 105/2/15 301,83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7 105/2/29 330,176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104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31至23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豐揚公司對帳單所載對被上訴人進貨日期104年11月25日、26日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30,176元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8 105/2/29 374,75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31、237頁） 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春科公司明細模糊無法辨認，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但其上手改記載無承辦人用印，且無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可比對，難以確認金額正確。又所謂「春科公司明細」均為手寫資料，無承辦人用印，且其內容模糊不清，無從比對項目、金額正確性，無法採認。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9 105/2/29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44,370元（含編號30）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2月26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1），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6至29欄位各筆合計1,306,761元之費用之一部，之前已有多轉給慶恆公司，故此次僅轉帳1,000,000元。       否認1,306,76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7之330,176元+編號29之300,000元＝630,176元。　 30 105/3/15 44,37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29。 31 105/3/31 27,355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至24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該105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欠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又被上訴人驗收單，其上日期、品項、規格、數量均模糊不清，均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交易。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只能證明該公司簽發支票用以支付其公司貨款，難認係為被上訴人支付。 32 105/3/31 38,443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43、24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所謂「春科公司明細」上半部不全，僅剩「出貨明細」4字，其餘抬頭、日期均缺漏，且無承辦人簽名用印，無從辨識是否為春科公司104年12月間之出貨明細。上訴人雖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但欠缺可對應之廠商進貨明細表以佐，至於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無金額，無從佐證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所載貨款金額正確性。又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3 105/3/31 197,31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24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豐揚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34 105/3/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43、251至255頁） 無法確認上訴人所指翊全公司請款單究竟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5 105/3/31 565,962 被上訴人 104年10、11月間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僅提出支票存根，未提出其他證據，與待證事實不明。 非代支付款項。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上所載金額為366,705元、日期為105年5月31日，與上訴人此項主張之金額、日期均不同。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付何筆應付貨款，或被上訴人有對慶恆公司之欠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3月30日轉帳5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2），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0至35欄位各筆合計1,173,448元之費用，由於先前有多轉給慶恆，故本次僅轉500,000元。       否認1,173,44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0之44,370元+編號33之197,318元＝241,688元。 36 105/4/15 443,86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53至255頁） 無法確認翊全公司請款單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翊全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4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3、14），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36欄位443,868元費用。       否認443,86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37 105/5/31 109,54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3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57至25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與廠商進貨明細表，但二者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全然不同，且差距甚遠，且無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證明此期間有實際收取到貨物及驗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8 105/5/31 121,12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257、261頁） 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但無驗收單、廠商請款單，且上訴人所提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內容模糊不清，無從確認品項、數量、日期、金額，亦無從佐證上開應付憑單究係哪些貨品、進貨時間等情，是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以及慶恆公司是否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均有疑義。 39 105/5/31 127,733 立詮有限公司（下稱立詮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立詮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105年3月1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57、26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立詮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105年3月應付憑單、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均非被上訴人，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40 105/5/31 237,19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2月應付憑單、105年1月28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57、265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難認翊全公司所開立。且金額係人工手寫。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與翊全公司開立予被上訴人之請款單，其二者所載貨款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有被上訴人105年1月28日驗收單，顯示有就翊全公司貨品進行驗收，可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份確實有向翊全公司進貨、驗貨。且慶恆公司交付翊全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面額與上開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票號及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1 105/5/31 366,705 被上訴人 104年11月至105年3月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該支票存根無法證明上訴人主張之待證事實。 非代支付款項。 僅有銀行支票存根，無任何出貨憑單、應付憑單、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等文件，無法證明慶恆公司有代支付或有代收款後沖銷情形。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5月30日轉帳1,1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5），係支付上開編號37至41欄位各筆合計962,293元之費用。       否認962,29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0之237,195元。　 42 105/11/30 93,03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6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93,033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3 105/11/30 157,1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7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進貨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157,170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4 105/11/30 196,737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出貨單（本院卷第267、27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對廠商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1月29日轉帳8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6），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42至44欄位各筆合計446,940元之費用。       否認446,9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2之93,033元+編號43之157,170元＝250,203元。　 45 106/1/31 143,16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75、277頁） 該應付憑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但欠缺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46 106/1/31 168,775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4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275、279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實付金額168,775元、進項稅額8,181元、退貨金額3,026元與春科公司11月出貨明細表所載計算式、金額（計算式：163,620元+8,181元-3,026元）相同。且慶恆公司支付廠商款項之支票票號、面額168,775元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票號、金額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7 106/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75、281、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0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19,589元、進項稅額30,990元、福利金4,500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105年10月金額相符。被上訴人該筆貨款拆分兩筆支付，分別為300,000元、346,078元（即編號48），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1月25日轉帳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17），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5至47欄位各筆合計為611,943元之費用。       否認611,94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6之168,775元+編號47之300,000元＝468,775元。　 48 106/2/15 346,07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3、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47。　　 49 106/2/28 107,40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2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87、28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16,036元、進項稅額10,168元、價差580元、實付金額236,72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符。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交易明細表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0 106/2/28 200,109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2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5年12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87、291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又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該請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1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1 106/2/28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7、293、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49,545元、進項稅額37,500元、實付金額787,045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並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1月2日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5年11月有向翊全公司訂貨驗收，該筆貨款拆分兩筆金額支付，分別為300,000元、487,045元（即編號52），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此筆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有載發票號碼，且有經簽收，應非虛構。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2月15日、同年月22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8、19），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8至51欄位各筆合計953,595元之費用。       否認953,59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8之346,078元+編號49之107,408元+編號51之300,000元＝753,486元。 52 106/3/15 487,0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95、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51。　 53 106/3/31 176,5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29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0,000元、進項稅額9,702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176,57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3-1 106/3/31 182,30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30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353元、進項稅額16,779元、實付金額345,13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82,309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3月14日、同年月30日分別轉帳各5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1-22），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2至53-1欄位各筆合計845,924元之費用。       否認845,92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2之487,045元+編號53之176,570元+編號53-1之182,309元＝845,924元　 54 106/6/30 56,280 竹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下稱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4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4月？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03、30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4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5 106/6/30 119,137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5月16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36,884元、進項稅額11,388元、實付金額248,27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19,137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6 106/6/30 453,7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5,000元、進項稅額21,821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453,74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5月12日、同年6月28日分別轉帳100,000、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3-2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4至56欄位各筆合計為629,163元之費用。       否認629,163元之貨款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5之119,137元+編號56之453,746元＝572,883元。　 57 106/9/30 105,522 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7月21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11、313頁） 該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8 106/9/30 154,554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106年8月9日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311、31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92,388元、進項稅額14,657元、價差734元、實付金額307,77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54,554元支付金額、票號均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9 106/9/30 192,147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106年7月26日月結帳單（國內）（本院卷第311、31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旭宏公司月結帳單（國內）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旭宏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亦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60 106/9/30 432,619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8月15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1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000 元、進項稅額20,779元、福委金4,500元、託外金額404,320元、實付金額432,61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1 106/9/30 941,378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21頁） 該應付憑單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9月29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6），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7至61欄位各筆合計1,826,220元之費用。       否認1,826,22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8之154,554元+編號60之432,619元＝587,173元。 62 107/3/31 93,43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 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本院卷第323至3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5,000 元、進項稅額5,237元、託外金額40,570元、實付金額93,43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可證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下旬確實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又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3 107/3/31 158,88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23、329至331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豐揚公司對帳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254元、進項稅額15,424元、價差1,010元、結下月金額18,762元、實付金額323,90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26、28日確實有有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58,881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4 107/3/31 905,100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23、33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或任何廠商進貨文件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3月30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8），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2至64欄位各筆合計1,157,411元之費用。       否認1,157,41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2之93,430元+編號63之158,881元＝252,311元。 65 107/4/24 500,000 被上訴人 代付款未達預期數額，故退回被上訴人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轉帳傳票（本院卷第335、337頁） 僅提出存款對帳單，完全無任何資料可佐是被上訴人之進貨，根本無法證明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或欠款。 被上訴人製作之107年4月23日轉帳傳票，顯示收取應收票款500,000元即慶恆公司107年4月23日簽發面額500,000元之銀行支票，且已於107年4月24日將上開轉錯帳戶退回500,000元，難認被上訴人有積欠慶恆公司款項，亦無從認定慶恆公司有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66 107/4/30 76,18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本院卷第335、33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7,585元、進項稅額7,314元、上月未結金額18,762元、價差72元、實付金額153,58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76,18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7 107/4/30 79,26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2月5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35、341至34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6,210元、進項稅額3,052元、實付金額79,26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間確實有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8 107/4/30 256,20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7年2月1日出貨單（本院卷第335、34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4月23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0），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5至68欄位各筆合計為911,645元之費用。       否認911,64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6之76,183元+編號67之79,262元＝155,445元。 69 107/5/31 102,05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49、351至35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92,671元、進項稅額9,673元、實付金額202,344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至3月陸續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並產生107年3月份貨款。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2,05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0 107/5/31 253,4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3月12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49、355至35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00,000元、進項稅額11,126元、託外金額142,276元、實付金額253,40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12日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5月30日轉帳4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1），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9至70欄位各筆合計355,455元之費用。       否認355,45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9之102,053元+編號70之253,402元＝355,455元。　 71 108/5/31 97,488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8年2月23日驗收單、請購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59至36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請購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500元、進項稅額5,023元、託外金額18,900元、上月未結金額21,565元、模具修改費用18,500元、實付金額97,488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春科公司表單、被上訴人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4日向春科公司訂貨及修改模具，春科公司於108年2月23日出貨後，被上訴人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2 108/5/31 100,14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65至36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88,425元、進項稅額9,504元、實付金額199,57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0,148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3 108/5/31 192,15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8年3月出貨單（本院卷第359、369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4 108/5/31 672,945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昇鑫公司108年3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71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而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係該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雖有提出請款對帳單，但列印不完整。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5 108/5/31 848,966 焌銘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焌銘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焌銘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本院卷第359、373至37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焌銘公司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無該公司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26,122元、進項稅額31,306元、退貨金額462元、實付金額848,96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所示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為公司內部列表，通常不會蓋公司大小印章，且該明細表清楚羅列貨品編號、名稱、數量、單價，難認造假。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5月28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1至75欄位各筆合計1,911697元之費用。       否認1,911697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71之97,488元+編號72之100,148元+編號75之848,966元＝1,046,602元。         代支付款項： 合計：8,872,727元。 

 

附表3（本院卷第425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金額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1 107年5月14日 28,971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員工健保費  全民健保繳納保險費證明（本院卷第427頁）  否認為被上訴人之員工費用，且否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2 107年6月5日 490,705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29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6月4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2號)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2欄位合計519,676元之費用。        3 108年4月2日 72,540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提繳員工勞退金  勞退金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1頁）   4 108年4月2日 118,308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勞保費、提繳工資墊償基金、就業保險費  投保單位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3頁）   5 108年4月8日 1,257,079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35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4月1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3號)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至5之合計1,447,927元之費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許靜美  
            徐聰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鍾亞達律師
被 上訴 人  青城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劉邦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仟玖佰零貳萬柒仟貳佰柒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係被上訴人對公司唯一之董事即上訴人許靜美（以姓名稱之）暨其配偶即上訴人徐聰安（以姓名稱之，與許靜美下合稱上訴人）提起訴訟，兩造間有利害衝突，許靜美自無可能代表被上訴人應訴，而有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8日以109年度抗字第899號裁定（原審卷1第17至23頁）、原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3年度聲字第58號裁定（該聲字卷第11至1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規定，選任劉邦繡律師於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時，為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許靜美及其配偶徐聰安分別為伊之唯一董事、執行長，負責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批核，且有為伊簽名之權，均屬公司法第8條之負責人，與伊間存有委任關係。詎上訴人為圖私利，竟於104年至108年間，擅自將伊名下設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匯款至徐聰安獨資設立經營之訴外人慶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慶恆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號（下合稱慶恆公司帳戶），時間、金額如附表1所示，共計2,79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均無法交代款項使用之原因，亦未製作傳票列入帳冊，顯然違背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侵害伊之財產權，爰選擇合併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7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應共同給付被上訴人2,79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連帶給付部分〈見本院卷第491至492頁原審補充判決〉，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雖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但實質上有緊密經營關係，被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1至31、34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員工之薪水、勞健保等費用（下稱系爭模式）。系爭模式於訴外人許瑞富擔任被上訴人公司總經理之期間已存在，運作已久，伊等非不法挪用系爭款項或占為己有。又許瑞富前以本件原因事實告發伊等涉犯背信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以105年偵字第32590號、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亦可佐證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34至136頁）：
㈠、被上訴人由許靜美與許瑞富於81年3月26日共同設立，原資本總額為1,200萬元，嗣後增加至3,000萬元。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起訴時，公司資本總額仍為30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1,15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340萬元）、許瑞富（出資1,330萬元）、訴外人徐昱偉（出資額180萬元）。被上訴人於114年2月間迄今之資本總額減為1,2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40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240萬元）、許瑞富（出資額400萬元）、徐昱偉（出資額80萬元）、訴外人許長原（出資80萬元）（原審卷1第29至31頁、本院卷第99至103頁）。許靜美與許瑞富為兄妹關係，徐聰安與許靜美為配偶，徐昱偉、許長原為上訴人之子女。
㈡、許瑞富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至105年12月20日止，均擔任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處理被上訴人營業、行政、財務等事務（原審卷1第175頁、第225至226頁）。許靜美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迄今，為被上訴人之唯一董事，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29至31頁）。徐聰安自105年12月20日起迄今，擔任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執行長職掌內容包括綜理公司一切業務及各部門經營績效之管理，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處理與批核等。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應付憑單由製單人填載完成後並簽章後，上簽至相關單位複核。相關單位複核後，上呈財務部批核。依應付憑單批核流程，由財務部上呈執行長或直接上呈董事長簽核許可。」（原審卷2第83至85頁）。
㈢、徐聰安獨資設立慶恆公司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71至73頁）。
㈣、上訴人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8年5月28日止，共同將系爭款項轉至慶恆公司帳戶（匯款日期、金額均如附表1，原審卷1第75、77至137頁）。
㈤、許瑞富以許靜美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6年12月5日止，以系爭帳戶轉帳至慶恆公司帳戶共計2,050萬元（如附表1編號1至27號之款項），告發許靜美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經新北地檢檢察官於109年12月4日以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審卷1第177至179頁、第239至248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董事為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董事、經理人與公司間屬有償委任，則就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對公司發生損害，自應對公司負賠償之責。上開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判決旨參照）。查許靜美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徐聰安為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均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且與被上訴人間為有償之委任關係，自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最大誠實信用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管理上訴人之財務。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將系爭款項於附表1所示時間轉匯予慶恆公司，有逾越權限且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損害等情，為上訴人否認，並抗辯：慶恆公司依系爭模式，為被上訴人代付如附表2所示之各項應付貨款及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等費用，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未逾越權限且無過失等語，是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使用系爭款項有逾越權限或未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損害等情，先負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主張其與慶恆公司間非公司法上關係企業，且無業務交易往來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長期以來，將系爭款項陸續匯予無業務往來之慶恆公司，且金額合計高達2,790萬元，非屬常態，堪認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尚非無據。上訴人即應就其抗辯之事實，亦即各筆匯款有其正當原因，或未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提出反證。
㈢、慶恆公司是否有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2所示應付款項？被上訴人是否因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匯款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1至31、34款項共2,59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會匯款給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為支付如附表2所示各筆應付貨款，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代付款等語。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經理張淑卿到庭結證：我從94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會計迄今，目前是財務經理；被上訴人有把錢轉到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給付給第三方應付貨款之情形，這樣的情形從我擔任會計期間，都是這樣操作，我是接手前會計；除了慶恆公司外，還有一家互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瑞公司），被上訴人透過互瑞公司操作代支付的情形，互瑞公司於95年結束營業，慶恆公司在96年設立，被上訴人改由慶恆公司操作代支付情形。我從90年到104前都跟許瑞富共事。被上訴人股東為許靜美、徐聰安、許瑞富、徐昱偉。互瑞公司負責人是許瑞富，也知悉代支付之操作模式，被上訴人全體股東對被上訴人轉出款項予互瑞公司及慶恆公司，透過這2家公司代支付之關係都知情，因為被上訴人的應付憑單上會有製表人、採購、總經理、執行長簽名。應付憑單上面有張淑卿的印章都是我經手製作並用印，許瑞富會在其上簽「SHU」，徐聰安會在其上簽「Aｎ」，單位複核李永祥會在其上簽「Jack」，採購黃宥嘉會在其上簽「黃」，管理部陳枝萬會在其上簽「萬」，劉維振是採購。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的辦公室都在新北市○○區○○○路00號5樓之2等語（本院卷第464至468頁），並提出被上訴人與互瑞公司聯名名片2紙為佐（本院卷第477頁），且核與被上訴人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上有前任總經理許瑞富、執行長徐聰安、複核李永祥、財務張淑卿等簽名或用印，以及應付款金額、給付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廠商之付款票號、金額相同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63頁），可徵被上訴人自前任總經理暨股東許瑞富在位經營時，即存在以系爭模式代支付貨款之情形，益證證人張淑卿上開證述均有所憑，堪認被上訴人長期有透過慶恆公司代支付被上訴人對廠商之應付貨款之系爭模式存在。
　2.慶恆公司簽發如附表2所示各筆銀行支票交予附表2所示各受款人，有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暨存根可稽，復經檢視比對上訴人所提出各筆傳票、公司內部會計資料如附表2「上訴人之證據出處」欄位所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廠商之款項僅共計887萬2,727元，逾此部分之附表2所示款項均難認屬於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之款項（理由見附表2「本院認定及理由」欄位）。
　3.準此，上訴人係基於系爭模式，於附表1編號1至31、34所示時間，將慶恆公司預計代支付之款項，共計887萬2,727元，分批分次匯款予慶恆公司，嗣後再由慶恆公司代支付予廠商。且被上訴人自認其對附表2所示各受款廠商之應付款均已支付，未曾被該等廠商追償，亦無法提出係由被上訴人支付款項予進貨廠商之資料（本院卷第417至418頁），是上訴人抗辯其將上開887萬2,727元匯款給慶恆公司，僅係依循系爭模式提前將代支付款交付慶恆公司，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應屬有據。兩造並同意經本院認定屬慶恆公司代支付之金額，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範圍內予以扣除等語（本院卷第380頁），是上開887萬2,727元非屬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不法侵權或違反委任契約行為所生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應屬無據。至於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剩餘匯款金額共計1,702萬7,273元（2,79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887萬2,727元），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從認定此等匯款有其正當原因，其將該部分款項匯至徐聰安獨資設立之慶恆公司，顯然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㈣、慶恆公司是否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3所示員工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32、33款項共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透過慶恆公司支付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費用等，故伊等方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云云，固以證人楊韋信、張淑卿之證述，及全民健康保險繳納保費證書、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繳納費證明書（下合稱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等件為憑（本院卷第427至435頁）。然觀證人楊韋信到庭結證：上訴人是我的岳父母。我在102年7、8月在被上訴人的大陸公司東莞凱強精密五金製品有限公司（下稱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負責管理工廠，與臺灣聯繫。被上訴人接到國外五金製品、配件訂單，會到大陸生產，然後出給客戶或提供給臺灣（應指被上訴人），我負責確認生產線、工廠採購、人事管理。我的工作內容都是被上訴人總經理指揮，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徐聰安。東莞凱強公司負責人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林裕仁，股東有徐聰安、許瑞富，沒有許靜美，是徐聰安、許瑞富跟其他投資人成立一個OBU公司，再由這個OBU公司轉投資東莞凱強公司。徐聰安叫我去東莞凱強公司工作，並沒有跟我說我的薪水及勞健保是掛在哪一家公司，我是收到第一份薪水之後，才知道是掛在慶恆公司。我的薪資是進臺灣帳戶，東莞凱強公司沒有再另外給我薪資，但有包吃、住，我沒有詢問徐聰安為何用慶恆公司支付我薪水，所以我不清楚我在東莞凱強公司的薪水由慶恆公司支付的原因。後來許瑞富與上訴人間有糾紛，我才知道我的薪資歸在慶恆公司名下，是因為集團有作帳的需求。我沒有被上訴人或慶恆公司的電子郵件帳號等語（本院卷第456至462頁），可知證人楊韋信之工作內容係在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管理當地工廠及採購、生產，且楊韋信係受徐聰安指揮，其勞健保亦係由慶恆公司負責投保，而徐聰安本身即為慶恆公司之負責人，堪認楊韋信係為慶恆公司及東莞凱強公司工作。楊韋信雖有與被上訴人人員接洽業務，並依被上訴人下單，進行東莞工廠之採購、生產，然此僅係基於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之貨品買賣契約關係，由東莞凱強公司生產商品售予被上訴人，自非從事被上訴人之工作。
　2.證人張淑卿雖到庭證述：剛開始公司是希望楊韋信做慶恆公司的財務工作，但大陸那邊也需要有人去看，所以把他外派大陸，我認為慶恆公司與被上訴人為同一公司，所以沒有把楊韋信改為被上訴人員工，而且他也做慶恆公司產品的工作，沒有辦法算出工作比重。楊韋信是慶恆公司的員工，我把他加保在慶恆公司，但他二家公司的工作都有做。依我認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都是同一家工作等語（本院卷第467至468頁），但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間，並無公司法上之從屬或相互投資之關係，其股東成員亦非一致，均屬各自獨立之國內法人或國外法人，證人張淑卿將此三家公司混為同一公司，因而認為楊韋信有為被上訴人工作云云，乃係基於對法人屬性之誤解所致，洵非可採。又上訴人所提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本院卷第427至435頁），記載扣費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委託存款機構慶恆公司，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繳納所載款項，但均無法辨識其內容為哪些員工之健保、勞保、退休金、薪資，經本院提示予被上訴人財務人員張淑卿當庭確認，其亦無從辨識（本院卷第467頁），自無從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支付員工薪資等費用如附表3所示。
　3.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將附表1編號32、33共計200萬元匯款至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墊付員工費用云云，顯不可採，難認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有正當原因，且慶恆公司乃徐聰安獨資設立之公司，此部分行為顯然違反忠實義務及逾越其等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就上開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㈤、依上所述，上訴人匯款予慶恆公司共計887萬2,727元部分，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款項，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1,902萬7,273元（1,702萬7,273元+200萬元）。至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經原審駁回確定，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經核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1,902萬7,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9日（原審卷1第155至1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前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附表1：
		編號

		日期

		匯款金額（新臺幣/元）

		轉入帳號

		卷證頁數

		上訴人主張匯款原因



		1

		104年2月24日

		7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2

		104年2月2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3

		104年5月29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9頁

		




		4

		104年7月14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1頁

		




		5

		104年7月29日

		1,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3頁

		




		6

		104年8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5頁

		




		7

		104年8月28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7頁

		




		8

		104年11月30日

		1,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9頁

		




		9

		105年1月2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1頁

		




		10

		105年2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3頁

		




		11

		105年2月26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5頁

		




		12

		105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7頁

		




		13

		105年4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7頁

		




		14

		105年4月28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9頁

		




		15

		105年5月30日

		1,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1頁

		




		16

		105年11月29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3頁

		




		17

		106年1月25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5頁

		




		18

		106年2月15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7頁

		




		19

		106年2月22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9頁

		




		20

		106年3月6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9頁

		




		21

		106年3月14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1頁

		




		22

		106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3頁

		




		23

		106年5月12日

		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5頁

		




		24

		106年6月28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7頁

		




		25

		106年7月25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9頁

		




		26

		106年9月29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1頁

		




		27

		106年12月5日

		2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3頁

		




		28

		107年3月30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5頁

		




		29

		107年4月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7頁

		




		30

		107年4月23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9頁

		




		31

		107年5月30日

		4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1頁

		




		32

		107年6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3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3所示之員工費用。



		33

		108年4月1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5頁

		




		34

		108年5月28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合計

		27,900,000 

		　

		　

		










附表2（本院卷第385至412、415、418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之票據金額（元）

		支票受款人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本院認定及理由



		1

		104/2/28

		46,200

		邦建企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給付邦建企業社之貨款

		


		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下稱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3年12月11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至15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邦建企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驗收單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

		104/2/28

		92,317

		升陽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陽實業社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升陽實業社請款單、慶恆公司103年9月30日、103年10月14日、103年11月26日驗收單3張（本院卷第153、159至161頁）

		該驗收單3張之抬頭均將被上訴人改寫為慶恆公司，且升陽實業社統一請款單之收受人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陽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驗收單之抬頭均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3

		104/2/28

		168,218

		豐揚紙器有限公司(下稱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為誤載，本院卷第417頁）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3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53、163至16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豐揚公司對帳單之產品名稱及規格非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難以對應，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未稅）、上月未結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且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

		104/2/28

		279,344

		春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應付憑單；被上訴人103年11月25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春科公司出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53、167至16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春科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原載金額為51,600元，下方手寫金額279,344元之依據無從而知，難以憑採。



		5

		104/3/5

		107,205

		日盛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日盛公司運費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本院卷第153、171頁）

		日盛公司派車單上並無標明金額，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107,205如何計算得出？且此證據無法證明究否係被上訴人應支付予日盛公司之運費。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本院卷第171頁對帳單內容不完整，無從判斷對帳單抬頭、各項標題，且多筆運費欠缺日期，無從與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比對。
且上開對帳單總金額為11,200元，與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票面金額107,205元亦不相同，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運費。







		6

		104/3/31

		264,35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被上訴人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173至17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製單人為劉維振；該應付憑單財務欄位簽名者為張淑卿、曾歆喬，此乃慶恆公司為自己支付款項予春科公司之貨款，非為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40,000元、進項稅額12,918元、退貨金額7,378元、福利金、實付金額264,356元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實付金額264,356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2月24日分別轉帳700,000元、300,000元（附表1編號1、2），合計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至6欄位各筆合計957,640元費用。

		


		


		


		


		


		


		否認957,6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之168,218元+編號6之264,356元＝432,574元



		7

		104/5/31

		101,26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對帳單；被上訴人104年3月3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77至179頁）

		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上之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豐揚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統一發票係載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8

		104/5/31

		300,000

		翊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不符合支票付款金額30萬元。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25,905元、實付金額543,741元（含編號10）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相關款項之金額相同。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金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9

		104/5/31

		411,924

		春科公司

		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之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4日驗收單、104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77、183至185頁）

		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3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雖均為被上訴人，但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託外、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不同，且無春科公司之請款單可茲對照，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5月29日轉帳900,000元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3），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至9欄位各筆合計813,185元之費用。

		


		


		


		


		


		


		否認813,18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8之300,000元。



		10

		104/6/15

		243,741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104年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理由同編號8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8。



		11

		104/7/15

		751,23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應付憑單雖有部分被污穢覆蓋，但關於廠商名稱、實付金額1,051,230元（含編號14）、退貨金額、銷貨金額、3月押款等金額均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104年3月請款單所載項目金額相同，且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證有購買翊全公司之貨品。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12

		104/7/31

		45,129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87、19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3

		104/7/31

		192,295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87、195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但其上應付金額、實付金額與豐揚公司之對帳單金額仍有落差，且未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上開金額落差之原因何在，是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4

		104/7/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20日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11。



		16

		104/7/31

		745,611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7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187、201頁）

		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產品金額，其上品項及數量，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品項跟數量不合，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等資料。況且慶恆公司支票金額為745,611元，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金額為770,611元不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7月14日、同年月29日分別轉帳800,000元、1,500,000元（附表1編號4、5），合計2,3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0至16欄位各筆合計2,278,060元之費用

		


		


		


		


		


		


		否認2,278,06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0之243,741元+編號11之751,230元+編號14之300,000元＝1,294,971元。　



		17

		104/8/15

		443,8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03、205頁）

		被上訴人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未提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證明，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但驗收單未載應付金額，難以確認被上訴人應付貨款為何。又翔全公司請款單未載應付款人及未經簽收人簽收，無從與慶恆公司之支票2紙核對，且翔全公司請款金額為737,905元，與慶恆公司提出付款之支票2紙金額合計743,857元（30萬元+44萬3,857元）不符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8

		104/8/31

		194,22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7、209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其上所載票號、金額194,220元均與慶恆公司提出之支票票號、面額相同。並有豐揚公司104年5月出貨給被上訴人之對帳單，可證被上訴人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而生104年6月應付款項。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8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元、900,000元（附表1編號6、7），合計1,200,000元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7至18欄位各筆合計638,065元之費用。

		


		


		


		


		


		


		否認638,06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8之194,220元。　



		19

		104/11/30

		161,918

		旭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04年9月2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09、211頁）

		該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單價、總價，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無從確認被上訴人之應付款項金額若干。所提出104年9月25發票均不完全，無法辨識其上抬頭、品項、金額，雖檢附慶恆公司之支票，亦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0

		104/11/30

		309,93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7日、104年12月4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3至21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之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對帳單與被上訴人之驗收單2紙所示項目、規格、數量均不相同。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1

		104/11/30

		417,9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8月25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09、21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104年8月25日驗收單。但欠缺被上訴人向春科公司之訂單、對帳單，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無從確認被上訴人有對春科公司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付。



		22

		104/11/30

		560,175

		昇鑫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4年8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係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且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形式不完整且無法確認何人製作。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9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應屬慶恆公司之應付款。且上訴人所提客戶記載為被上訴人之請款對帳單（金額為560175元）不完整，沒有昇鑫公司或內部人員之用印，亦未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供確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此筆非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項。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11月30日轉帳1,6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8），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9至22欄位各筆合計1,449,934元之費用。

		


		


		


		


		


		


		否認1,449,93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23

		105/1/31

		30,232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銷貨單（本院卷第221、223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銷貨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11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之銷貨單抬頭亦是慶恆公司，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慶恆公司代為支付。



		24

		105/1/31

		253,6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0月23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21、225至2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104年6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應付憑單所載金額253,646元、票號，均與支票面額、票號相同，不因手寫影響實際支付情形。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5

		105/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月29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9），部分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3至25欄位各筆合計355,878元之費用。

		


		


		


		


		


		


		否認55,87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4之253,646元。　



		26

		105/2/15

		301,83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7

		105/2/29

		330,176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104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31至23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豐揚公司對帳單所載對被上訴人進貨日期104年11月25日、26日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30,176元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8

		105/2/29

		374,75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31、237頁）

		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春科公司明細模糊無法辨認，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但其上手改記載無承辦人用印，且無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可比對，難以確認金額正確。又所謂「春科公司明細」均為手寫資料，無承辦人用印，且其內容模糊不清，無從比對項目、金額正確性，無法採認。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9

		105/2/29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44,370元（含編號30）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2月26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1），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6至29欄位各筆合計1,306,761元之費用之一部，之前已有多轉給慶恆公司，故此次僅轉帳1,000,000元。

		


		


		


		


		


		


		否認1,306,76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7之330,176元+編號29之300,000元＝630,176元。　



		30

		105/3/15

		44,37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29。



		31

		105/3/31

		27,355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至24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該105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欠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又被上訴人驗收單，其上日期、品項、規格、數量均模糊不清，均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交易。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只能證明該公司簽發支票用以支付其公司貨款，難認係為被上訴人支付。



		32

		105/3/31

		38,443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43、24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所謂「春科公司明細」上半部不全，僅剩「出貨明細」4字，其餘抬頭、日期均缺漏，且無承辦人簽名用印，無從辨識是否為春科公司104年12月間之出貨明細。上訴人雖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但欠缺可對應之廠商進貨明細表以佐，至於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無金額，無從佐證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所載貨款金額正確性。又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3

		105/3/31

		197,31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24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豐揚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34

		105/3/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43、251至255頁）

		無法確認上訴人所指翊全公司請款單究竟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5

		105/3/31

		565,962

		被上訴人

		104年10、11月間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僅提出支票存根，未提出其他證據，與待證事實不明。

		非代支付款項。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上所載金額為366,705元、日期為105年5月31日，與上訴人此項主張之金額、日期均不同。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付何筆應付貨款，或被上訴人有對慶恆公司之欠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3月30日轉帳5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2），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0至35欄位各筆合計1,173,448元之費用，由於先前有多轉給慶恆，故本次僅轉500,000元。

		


		


		


		


		


		


		否認1,173,44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0之44,370元+編號33之197,318元＝241,688元。



		36

		105/4/15

		443,86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53至255頁）

		無法確認翊全公司請款單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翊全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4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3、14），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36欄位443,868元費用。

		


		


		


		


		


		


		否認443,86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37

		105/5/31

		109,54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3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57至25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與廠商進貨明細表，但二者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全然不同，且差距甚遠，且無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證明此期間有實際收取到貨物及驗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8

		105/5/31

		121,12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257、261頁）

		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但無驗收單、廠商請款單，且上訴人所提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內容模糊不清，無從確認品項、數量、日期、金額，亦無從佐證上開應付憑單究係哪些貨品、進貨時間等情，是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以及慶恆公司是否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均有疑義。



		39

		105/5/31

		127,733

		立詮有限公司（下稱立詮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立詮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105年3月1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57、26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立詮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105年3月應付憑單、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均非被上訴人，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40

		105/5/31

		237,19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2月應付憑單、105年1月28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57、265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難認翊全公司所開立。且金額係人工手寫。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與翊全公司開立予被上訴人之請款單，其二者所載貨款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有被上訴人105年1月28日驗收單，顯示有就翊全公司貨品進行驗收，可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份確實有向翊全公司進貨、驗貨。且慶恆公司交付翊全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面額與上開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票號及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1

		105/5/31

		366,705

		被上訴人

		104年11月至105年3月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該支票存根無法證明上訴人主張之待證事實。

		非代支付款項。
僅有銀行支票存根，無任何出貨憑單、應付憑單、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等文件，無法證明慶恆公司有代支付或有代收款後沖銷情形。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5月30日轉帳1,1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5），係支付上開編號37至41欄位各筆合計962,293元之費用。

		


		


		


		


		


		


		否認962,29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0之237,195元。　



		42

		105/11/30

		93,03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6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93,033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3

		105/11/30

		157,1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7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進貨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157,170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4

		105/11/30

		196,737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出貨單（本院卷第267、27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對廠商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1月29日轉帳8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6），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42至44欄位各筆合計446,940元之費用。

		


		


		


		


		


		


		否認446,9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2之93,033元+編號43之157,170元＝250,203元。　



		45

		106/1/31

		143,16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75、277頁）

		該應付憑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但欠缺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46

		106/1/31

		168,775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4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275、279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實付金額168,775元、進項稅額8,181元、退貨金額3,026元與春科公司11月出貨明細表所載計算式、金額（計算式：163,620元+8,181元-3,026元）相同。且慶恆公司支付廠商款項之支票票號、面額168,775元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票號、金額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7

		106/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75、281、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0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19,589元、進項稅額30,990元、福利金4,500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105年10月金額相符。被上訴人該筆貨款拆分兩筆支付，分別為300,000元、346,078元（即編號48），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1月25日轉帳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17），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5至47欄位各筆合計為611,943元之費用。

		


		


		


		


		


		


		否認611,94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6之168,775元+編號47之300,000元＝468,775元。　



		48

		106/2/15

		346,07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3、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47。　　



		49

		106/2/28

		107,40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2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87、28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16,036元、進項稅額10,168元、價差580元、實付金額236,72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符。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交易明細表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0

		106/2/28

		200,109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2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5年12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87、291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又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該請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1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1

		106/2/28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7、293、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49,545元、進項稅額37,500元、實付金額787,045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並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1月2日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5年11月有向翊全公司訂貨驗收，該筆貨款拆分兩筆金額支付，分別為300,000元、487,045元（即編號52），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此筆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有載發票號碼，且有經簽收，應非虛構。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2月15日、同年月22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8、19），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8至51欄位各筆合計953,595元之費用。

		


		


		


		


		


		


		否認953,59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8之346,078元+編號49之107,408元+編號51之300,000元＝753,486元。



		52

		106/3/15

		487,0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95、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51。　



		53

		106/3/31

		176,5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29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0,000元、進項稅額9,702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176,57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3-1

		106/3/31

		182,30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30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353元、進項稅額16,779元、實付金額345,13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82,309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3月14日、同年月30日分別轉帳各5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1-22），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2至53-1欄位各筆合計845,924元之費用。

		


		


		


		


		


		


		否認845,92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2之487,045元+編號53之176,570元+編號53-1之182,309元＝845,924元　



		54

		106/6/30

		56,280

		竹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下稱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4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4月？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03、30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4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5

		106/6/30

		119,137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5月16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36,884元、進項稅額11,388元、實付金額248,27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19,137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6

		106/6/30

		453,7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5,000元、進項稅額21,821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453,74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5月12日、同年6月28日分別轉帳100,000、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3-2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4至56欄位各筆合計為629,163元之費用。

		


		


		


		


		


		


		否認629,163元之貨款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5之119,137元+編號56之453,746元＝572,883元。　



		57

		106/9/30

		105,522

		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7月21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11、313頁）

		該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8

		106/9/30

		154,554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106年8月9日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311、31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92,388元、進項稅額14,657元、價差734元、實付金額307,77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54,554元支付金額、票號均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9

		106/9/30

		192,147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106年7月26日月結帳單（國內）（本院卷第311、31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旭宏公司月結帳單（國內）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旭宏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亦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60

		106/9/30

		432,619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8月15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1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000
元、進項稅額20,779元、福委金4,500元、託外金額404,320元、實付金額432,61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1

		106/9/30

		941,378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21頁）

		該應付憑單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9月29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6），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7至61欄位各筆合計1,826,220元之費用。

		


		


		


		


		


		


		否認1,826,22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8之154,554元+編號60之432,619元＝587,173元。



		62

		107/3/31

		93,43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 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本院卷第323至3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5,000
元、進項稅額5,237元、託外金額40,570元、實付金額93,43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可證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下旬確實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又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3

		107/3/31

		158,88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23、329至331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豐揚公司對帳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254元、進項稅額15,424元、價差1,010元、結下月金額18,762元、實付金額323,90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26、28日確實有有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58,881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4

		107/3/31

		905,100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23、33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或任何廠商進貨文件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3月30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8），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2至64欄位各筆合計1,157,411元之費用。

		


		


		


		


		


		


		否認1,157,41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2之93,430元+編號63之158,881元＝252,311元。



		65

		107/4/24

		500,000

		被上訴人

		代付款未達預期數額，故退回被上訴人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轉帳傳票（本院卷第335、337頁）

		僅提出存款對帳單，完全無任何資料可佐是被上訴人之進貨，根本無法證明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或欠款。
被上訴人製作之107年4月23日轉帳傳票，顯示收取應收票款500,000元即慶恆公司107年4月23日簽發面額500,000元之銀行支票，且已於107年4月24日將上開轉錯帳戶退回500,000元，難認被上訴人有積欠慶恆公司款項，亦無從認定慶恆公司有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66

		107/4/30

		76,18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本院卷第335、33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7,585元、進項稅額7,314元、上月未結金額18,762元、價差72元、實付金額153,58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76,18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7

		107/4/30

		79,26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2月5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35、341至34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6,210元、進項稅額3,052元、實付金額79,26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間確實有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8

		107/4/30

		256,20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7年2月1日出貨單（本院卷第335、34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4月23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0），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5至68欄位各筆合計為911,645元之費用。

		


		


		


		


		


		


		否認911,64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6之76,183元+編號67之79,262元＝155,445元。



		69

		107/5/31

		102,05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49、351至35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92,671元、進項稅額9,673元、實付金額202,344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至3月陸續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並產生107年3月份貨款。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2,05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0

		107/5/31

		253,4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3月12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49、355至35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00,000元、進項稅額11,126元、託外金額142,276元、實付金額253,40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12日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5月30日轉帳4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1），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9至70欄位各筆合計355,455元之費用。

		


		


		


		


		


		


		否認355,45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9之102,053元+編號70之253,402元＝355,455元。　



		71

		108/5/31

		97,488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8年2月23日驗收單、請購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59至36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請購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500元、進項稅額5,023元、託外金額18,900元、上月未結金額21,565元、模具修改費用18,500元、實付金額97,488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春科公司表單、被上訴人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4日向春科公司訂貨及修改模具，春科公司於108年2月23日出貨後，被上訴人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2

		108/5/31

		100,14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65至36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88,425元、進項稅額9,504元、實付金額199,57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0,148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3

		108/5/31

		192,15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8年3月出貨單（本院卷第359、369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4

		108/5/31

		672,945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昇鑫公司108年3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71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而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係該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雖有提出請款對帳單，但列印不完整。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5

		108/5/31

		848,966

		焌銘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焌銘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焌銘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本院卷第359、373至37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焌銘公司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無該公司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26,122元、進項稅額31,306元、退貨金額462元、實付金額848,96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所示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為公司內部列表，通常不會蓋公司大小印章，且該明細表清楚羅列貨品編號、名稱、數量、單價，難認造假。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5月28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1至75欄位各筆合計1,911697元之費用。

		


		


		


		


		


		


		否認1,911697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71之97,488元+編號72之100,148元+編號75之848,966元＝1,046,602元。



		


		


		


		


		


		


		


		


		代支付款項：
合計：8,872,727元。







 
附表3（本院卷第425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金額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1

		107年5月14日

		28,971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員工健保費

		


		全民健保繳納保險費證明（本院卷第427頁）

		


		否認為被上訴人之員工費用，且否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2

		107年6月5日

		490,705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29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6月4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2號)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2欄位合計519,676元之費用。

		


		


		


		


		


		


		




		3

		108年4月2日

		72,540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提繳員工勞退金

		


		勞退金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1頁）

		


		




		4

		108年4月2日

		118,308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勞保費、提繳工資墊償基金、就業保險費

		


		投保單位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3頁）

		


		




		5

		108年4月8日

		1,257,079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35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4月1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3號)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至5之合計1,447,927元之費用。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100號

上  訴  人  許靜美  

            徐聰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鍾亞達律師

被 上訴 人  青城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劉邦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仟玖佰零貳萬柒仟貳佰柒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六十八，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查本件係被上訴人對公司唯一之董事即上訴人許靜美（以姓名稱之）暨其配偶即上訴人徐聰安（以姓名稱之，與許靜美下合稱上訴人）提起訴訟，兩造間有利害衝突，許靜美自無可能代表被上訴人應訴，而有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09年9月28日以109年度抗字第899號裁定（原審卷1第17至23頁）、原法院於113年3月21日以113年度聲字第58號裁定（該聲字卷第11至13頁），依民事訴訟法第52條準用第51條規定，選任劉邦繡律師於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時，為被上訴人之特別代理人，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被上訴人主張：許靜美及其配偶徐聰安分別為伊之唯一董事、執行長，負責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批核，且有為伊簽名之權，均屬公司法第8條之負責人，與伊間存有委任關係。詎上訴人為圖私利，竟於104年至108年間，擅自將伊名下設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之款項，匯款至徐聰安獨資設立經營之訴外人慶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慶恆公司）名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號（下合稱慶恆公司帳戶），時間、金額如附表1所示，共計2,79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均無法交代款項使用之原因，亦未製作傳票列入帳冊，顯然違背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權限，侵害伊之財產權，爰選擇合併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伊2,7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原審判決上訴人應共同給付被上訴人2,790萬元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原審駁回被上訴人請求連帶給付部分〈見本院卷第491至492頁原審補充判決〉，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贅述）。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雖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但實質上有緊密經營關係，被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1至31、34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員工之薪水、勞健保等費用（下稱系爭模式）。系爭模式於訴外人許瑞富擔任被上訴人公司總經理之期間已存在，運作已久，伊等非不法挪用系爭款項或占為己有。又許瑞富前以本件原因事實告發伊等涉犯背信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以105年偵字第32590號、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亦可佐證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第134至136頁）：

㈠、被上訴人由許靜美與許瑞富於81年3月26日共同設立，原資本總額為1,200萬元，嗣後增加至3,000萬元。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1日提起本件起訴時，公司資本總額仍為30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1,15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340萬元）、許瑞富（出資1,330萬元）、訴外人徐昱偉（出資額180萬元）。被上訴人於114年2月間迄今之資本總額減為1,200萬元，股東為許靜美（出資額400萬元）、徐聰安（出資額240萬元）、許瑞富（出資額400萬元）、徐昱偉（出資額80萬元）、訴外人許長原（出資80萬元）（原審卷1第29至31頁、本院卷第99至103頁）。許靜美與許瑞富為兄妹關係，徐聰安與許靜美為配偶，徐昱偉、許長原為上訴人之子女。

㈡、許瑞富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至105年12月20日止，均擔任被上訴人總經理，負責處理被上訴人營業、行政、財務等事務（原審卷1第175頁、第225至226頁）。許靜美自被上訴人設立起迄今，為被上訴人之唯一董事，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29至31頁）。徐聰安自105年12月20日起迄今，擔任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執行長職掌內容包括綜理公司一切業務及各部門經營績效之管理，重大經營決策之建議、修訂與執行，處理部門簽呈及重要文件、合約之處理與批核等。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應付憑單由製單人填載完成後並簽章後，上簽至相關單位複核。相關單位複核後，上呈財務部批核。依應付憑單批核流程，由財務部上呈執行長或直接上呈董事長簽核許可。」（原審卷2第83至85頁）。

㈢、徐聰安獨資設立慶恆公司並擔任負責人（原審卷1第71至73頁）。

㈣、上訴人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8年5月28日止，共同將系爭款項轉至慶恆公司帳戶（匯款日期、金額均如附表1，原審卷1第75、77至137頁）。

㈤、許瑞富以許靜美於104年2月24日起至106年12月5日止，以系爭帳戶轉帳至慶恆公司帳戶共計2,050萬元（如附表1編號1至27號之款項），告發許靜美涉犯業務侵占罪嫌，經新北地檢檢察官於109年12月4日以109年偵字第37261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原審卷1第177至179頁、第239至248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董事為有限公司之負責人；公司之經理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第2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35條、第544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董事、經理人與公司間屬有償委任，則就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有逾越權限之行為對公司發生損害，自應對公司負賠償之責。上開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謀取公司之最佳利益；所謂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係指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所具有之注意（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判決旨參照）。查許靜美為被上訴人之董事，徐聰安為被上訴人之經理及執行長，均為被上訴人之負責人，且與被上訴人間為有償之委任關係，自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最大誠實信用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管理上訴人之財務。

㈡、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將系爭款項於附表1所示時間轉匯予慶恆公司，有逾越權限且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有系爭款項損害等情，為上訴人否認，並抗辯：慶恆公司依系爭模式，為被上訴人代付如附表2所示之各項應付貨款及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等費用，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未逾越權限且無過失等語，是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被上訴人應就上訴人使用系爭款項有逾越權限或未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被上訴人受損害等情，先負舉證責任。查被上訴人主張其與慶恆公司間非公司法上關係企業，且無業務交易往來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訴人長期以來，將系爭款項陸續匯予無業務往來之慶恆公司，且金額合計高達2,790萬元，非屬常態，堪認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尚非無據。上訴人即應就其抗辯之事實，亦即各筆匯款有其正當原因，或未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提出反證。

㈢、慶恆公司是否有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2所示應付款項？被上訴人是否因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匯款而受有損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1至31、34款項共2,59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會匯款給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為支付如附表2所示各筆應付貨款，故伊等將系爭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代付款等語。查證人即被上訴人財務經理張淑卿到庭結證：我從94年開始擔任被上訴人會計迄今，目前是財務經理；被上訴人有把錢轉到慶恆公司，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給付給第三方應付貨款之情形，這樣的情形從我擔任會計期間，都是這樣操作，我是接手前會計；除了慶恆公司外，還有一家互瑞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互瑞公司），被上訴人透過互瑞公司操作代支付的情形，互瑞公司於95年結束營業，慶恆公司在96年設立，被上訴人改由慶恆公司操作代支付情形。我從90年到104前都跟許瑞富共事。被上訴人股東為許靜美、徐聰安、許瑞富、徐昱偉。互瑞公司負責人是許瑞富，也知悉代支付之操作模式，被上訴人全體股東對被上訴人轉出款項予互瑞公司及慶恆公司，透過這2家公司代支付之關係都知情，因為被上訴人的應付憑單上會有製表人、採購、總經理、執行長簽名。應付憑單上面有張淑卿的印章都是我經手製作並用印，許瑞富會在其上簽「SHU」，徐聰安會在其上簽「Aｎ」，單位複核李永祥會在其上簽「Jack」，採購黃宥嘉會在其上簽「黃」，管理部陳枝萬會在其上簽「萬」，劉維振是採購。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的辦公室都在新北市○○區○○○路00號5樓之2等語（本院卷第464至468頁），並提出被上訴人與互瑞公司聯名名片2紙為佐（本院卷第477頁），且核與被上訴人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上有前任總經理許瑞富、執行長徐聰安、複核李永祥、財務張淑卿等簽名或用印，以及應付款金額、給付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廠商之付款票號、金額相同等情相符（本院卷第163頁），可徵被上訴人自前任總經理暨股東許瑞富在位經營時，即存在以系爭模式代支付貨款之情形，益證證人張淑卿上開證述均有所憑，堪認被上訴人長期有透過慶恆公司代支付被上訴人對廠商之應付貨款之系爭模式存在。

　2.慶恆公司簽發如附表2所示各筆銀行支票交予附表2所示各受款人，有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暨存根可稽，復經檢視比對上訴人所提出各筆傳票、公司內部會計資料如附表2「上訴人之證據出處」欄位所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廠商之款項僅共計887萬2,727元，逾此部分之附表2所示款項均難認屬於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之款項（理由見附表2「本院認定及理由」欄位）。

　3.準此，上訴人係基於系爭模式，於附表1編號1至31、34所示時間，將慶恆公司預計代支付之款項，共計887萬2,727元，分批分次匯款予慶恆公司，嗣後再由慶恆公司代支付予廠商。且被上訴人自認其對附表2所示各受款廠商之應付款均已支付，未曾被該等廠商追償，亦無法提出係由被上訴人支付款項予進貨廠商之資料（本院卷第417至418頁），是上訴人抗辯其將上開887萬2,727元匯款給慶恆公司，僅係依循系爭模式提前將代支付款交付慶恆公司，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應屬有據。兩造並同意經本院認定屬慶恆公司代支付之金額，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範圍內予以扣除等語（本院卷第380頁），是上開887萬2,727元非屬被上訴人因上訴人不法侵權或違反委任契約行為所生之損害，故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該部分損害，應屬無據。至於附表1編號1至31、34之剩餘匯款金額共計1,702萬7,273元（2,790萬元-100萬元-100萬元-887萬2,727元），上訴人所提事證均無從認定此等匯款有其正當原因，其將該部分款項匯至徐聰安獨資設立之慶恆公司，顯然違反忠實及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且逾越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㈣、慶恆公司是否代被上訴人支付如附表3所示員工費用？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就附表1編號32、33款項共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據？

　1.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透過慶恆公司支付如附表3所示之員工薪資、勞健保費用等，故伊等方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云云，固以證人楊韋信、張淑卿之證述，及全民健康保險繳納保費證書、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工退休金繳納費證明書（下合稱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等件為憑（本院卷第427至435頁）。然觀證人楊韋信到庭結證：上訴人是我的岳父母。我在102年7、8月在被上訴人的大陸公司東莞凱強精密五金製品有限公司（下稱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負責管理工廠，與臺灣聯繫。被上訴人接到國外五金製品、配件訂單，會到大陸生產，然後出給客戶或提供給臺灣（應指被上訴人），我負責確認生產線、工廠採購、人事管理。我的工作內容都是被上訴人總經理指揮，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徐聰安。東莞凱強公司負責人以前是許瑞富，現在是林裕仁，股東有徐聰安、許瑞富，沒有許靜美，是徐聰安、許瑞富跟其他投資人成立一個OBU公司，再由這個OBU公司轉投資東莞凱強公司。徐聰安叫我去東莞凱強公司工作，並沒有跟我說我的薪水及勞健保是掛在哪一家公司，我是收到第一份薪水之後，才知道是掛在慶恆公司。我的薪資是進臺灣帳戶，東莞凱強公司沒有再另外給我薪資，但有包吃、住，我沒有詢問徐聰安為何用慶恆公司支付我薪水，所以我不清楚我在東莞凱強公司的薪水由慶恆公司支付的原因。後來許瑞富與上訴人間有糾紛，我才知道我的薪資歸在慶恆公司名下，是因為集團有作帳的需求。我沒有被上訴人或慶恆公司的電子郵件帳號等語（本院卷第456至462頁），可知證人楊韋信之工作內容係在東莞凱強公司擔任台幹，管理當地工廠及採購、生產，且楊韋信係受徐聰安指揮，其勞健保亦係由慶恆公司負責投保，而徐聰安本身即為慶恆公司之負責人，堪認楊韋信係為慶恆公司及東莞凱強公司工作。楊韋信雖有與被上訴人人員接洽業務，並依被上訴人下單，進行東莞工廠之採購、生產，然此僅係基於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間之貨品買賣契約關係，由東莞凱強公司生產商品售予被上訴人，自非從事被上訴人之工作。

　2.證人張淑卿雖到庭證述：剛開始公司是希望楊韋信做慶恆公司的財務工作，但大陸那邊也需要有人去看，所以把他外派大陸，我認為慶恆公司與被上訴人為同一公司，所以沒有把楊韋信改為被上訴人員工，而且他也做慶恆公司產品的工作，沒有辦法算出工作比重。楊韋信是慶恆公司的員工，我把他加保在慶恆公司，但他二家公司的工作都有做。依我認知，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都是同一家工作等語（本院卷第467至468頁），但東莞凱強公司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與慶恆公司間，並無公司法上之從屬或相互投資之關係，其股東成員亦非一致，均屬各自獨立之國內法人或國外法人，證人張淑卿將此三家公司混為同一公司，因而認為楊韋信有為被上訴人工作云云，乃係基於對法人屬性之誤解所致，洵非可採。又上訴人所提保費薪資等繳款文件（本院卷第427至435頁），記載扣費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單位名稱為慶恆公司、委託存款機構慶恆公司，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繳納所載款項，但均無法辨識其內容為哪些員工之健保、勞保、退休金、薪資，經本院提示予被上訴人財務人員張淑卿當庭確認，其亦無從辨識（本院卷第467頁），自無從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支付員工薪資等費用如附表3所示。

　3.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將附表1編號32、33共計200萬元匯款至慶恆公司，係為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墊付員工費用云云，顯不可採，難認上訴人將附表1編號32、33之款項匯予慶恆公司有正當原因，且慶恆公司乃徐聰安獨資設立之公司，此部分行為顯然違反忠實義務及逾越其等負責人之權限，並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是揆諸首開㈠、㈡說明，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就上開200萬元負損害賠償責任，當屬有據。

㈤、依上所述，上訴人匯款予慶恆公司共計887萬2,727元部分，未對被上訴人造成損害，被上訴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民法第184條第l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上開款項，即屬無據。又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1,902萬7,273元（1,702萬7,273元+200萬元）。至被上訴人起訴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部分，經原審駁回確定，業如前述，故被上訴人選擇合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為同一請求部分，經核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庸審究。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4條、公司法第2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被上訴人1,902萬7,27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3月19日（原審卷1第155至15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前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前開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林于人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附表1：

編號 日期 匯款金額（新臺幣/元） 轉入帳號 卷證頁數 上訴人主張匯款原因 1 104年2月24日 7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2 104年2月2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7頁  3 104年5月29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79頁  4 104年7月14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1頁  5 104年7月29日 1,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3頁  6 104年8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5頁  7 104年8月28日 9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7頁  8 104年11月30日 1,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89頁  9 105年1月2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1頁  10 105年2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3頁  11 105年2月26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5頁  12 105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7頁  13 105年4月14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7頁  14 105年4月28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99頁  15 105年5月30日 1,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1頁  16 105年11月29日 8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3頁  17 106年1月25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5頁  18 106年2月15日 3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7頁  19 106年2月22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99頁  20 106年3月6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09頁  21 106年3月14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1頁  22 106年3月30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3頁  23 106年5月12日 1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5頁  24 106年6月28日 6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7頁  25 106年7月25日 5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19頁  26 106年9月29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1頁  27 106年12月5日 2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3頁  28 107年3月30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5頁  29 107年4月9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7頁  30 107年4月23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29頁  31 107年5月30日 4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1頁  32 107年6月4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3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3所示之員工費用。 33 108年4月1日 1,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5頁  34 108年5月28日 2,000,000  00000000000 原審卷1第137頁 交付慶恆公司代支付附表2所示之應付款。 　 合計 27,900,000  　 　  



附表2（本院卷第385至412、415、418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之票據金額（元） 支票受款人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本院認定及理由 1 104/2/28 46,200 邦建企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給付邦建企業社之貨款  慶恆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支票（下稱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3年12月11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至15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邦建企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驗收單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 104/2/28 92,317 升陽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陽實業社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升陽實業社請款單、慶恆公司103年9月30日、103年10月14日、103年11月26日驗收單3張（本院卷第153、159至161頁） 該驗收單3張之抬頭均將被上訴人改寫為慶恆公司，且升陽實業社統一請款單之收受人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陽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驗收單之抬頭均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3 104/2/28 168,218 豐揚紙器有限公司(下稱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為誤載，本院卷第417頁）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3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53、163至16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豐揚公司對帳單之產品名稱及規格非原載AT-69T鍍黑線本體，難以對應，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未稅）、上月未結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且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 104/2/28 279,344 春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應付憑單；被上訴人103年11月25日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春科公司出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53、167至16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春科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103年12月份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原載金額為51,600元，下方手寫金額279,344元之依據無從而知，難以憑採。 5 104/3/5 107,205 日盛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日盛公司運費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本院卷第153、171頁） 日盛公司派車單上並無標明金額，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107,205如何計算得出？且此證據無法證明究否係被上訴人應支付予日盛公司之運費。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本院卷第171頁對帳單內容不完整，無從判斷對帳單抬頭、各項標題，且多筆運費欠缺日期，無從與103年12月30日日盛公司派車單比對。 且上開對帳單總金額為11,200元，與慶恆公司簽發之支票票面金額107,205元亦不相同，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運費。   6 104/3/31 264,35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3年12月30日被上訴人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本院卷第153、173至17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製單人為劉維振；該應付憑單財務欄位簽名者為張淑卿、曾歆喬，此乃慶恆公司為自己支付款項予春科公司之貨款，非為被上訴人支付。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驗收單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40,000元、進項稅額12,918元、退貨金額7,378元、福利金、實付金額264,356元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亦與實付金額264,356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2月24日分別轉帳700,000元、300,000元（附表1編號1、2），合計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至6欄位各筆合計957,640元費用。       否認957,6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之168,218元+編號6之264,356元＝432,574元 7 104/5/31 101,26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等費用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對帳單；被上訴人104年3月3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77至179頁） 豐揚公司統一請款單上之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豐揚公司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統一發票係載買受人為慶恆公司，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8 104/5/31 300,000 翊全企業有限公司（下稱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不符合支票付款金額30萬元。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進項稅額25,905元、實付金額543,741元（含編號10）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相關款項之金額相同。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金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9 104/5/31 411,924 春科公司 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之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4日驗收單、104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177、183至185頁） 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3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雖均為被上訴人，但該應付憑單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託外、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不同，且無春科公司之請款單可茲對照，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5月29日轉帳900,000元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3），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至9欄位各筆合計813,185元之費用。       否認813,18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8之300,000元。 10 104/6/15 243,741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2月應付憑單；翊全公司104年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77、181頁） 理由同編號8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8。 11 104/7/15 751,23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廠商進貨明細表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應付憑單雖有部分被污穢覆蓋，但關於廠商名稱、實付金額1,051,230元（含編號14）、退貨金額、銷貨金額、3月押款等金額均與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104年3月請款單所載項目金額相同，且有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證有購買翊全公司之貨品。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12 104/7/31 45,129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本院卷第187、19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並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5月應付憑單、104年4月24日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3 104/7/31 192,295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187、195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5月應付憑單，但其上應付金額、實付金額與豐揚公司之對帳單金額仍有落差，且未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上開金額落差之原因何在，是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4 104/7/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3月20日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2月26日、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104年3月、104年4月請款單（本院卷第187、189至191、197至19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11。 16 104/7/31 745,611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7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187、201頁） 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產品金額，其上品項及數量，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品項跟數量不合，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等資料。況且慶恆公司支票金額為745,611元，與手寫明細上所載之金額為770,611元不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應付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7月14日、同年月29日分別轉帳800,000元、1,500,000元（附表1編號4、5），合計2,300,000元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0至16欄位各筆合計2,278,060元之費用       否認2,278,06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0之243,741元+編號11之751,230元+編號14之300,000元＝1,294,971元。　 17 104/8/15 443,8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4月20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03、205頁） 被上訴人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未提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證明，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4年3月30日、104年4月20日驗收單，但驗收單未載應付金額，難以確認被上訴人應付貨款為何。又翔全公司請款單未載應付款人及未經簽收人簽收，無從與慶恆公司之支票2紙核對，且翔全公司請款金額為737,905元，與慶恆公司提出付款之支票2紙金額合計743,857元（30萬元+44萬3,857元）不符合，難認係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18 104/8/31 194,22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7、209頁） 該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4年6月應付憑單，其上所載票號、金額194,220元均與慶恆公司提出之支票票號、面額相同。並有豐揚公司104年5月出貨給被上訴人之對帳單，可證被上訴人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而生104年6月應付款項。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8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元、900,000元（附表1編號6、7），合計1,200,000元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7至18欄位各筆合計638,065元之費用。       否認638,06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18之194,220元。　 19 104/11/30 161,918 旭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04年9月2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09、211頁） 該驗收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但其上無單價、總價，且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無從確認被上訴人之應付款項金額若干。所提出104年9月25發票均不完全，無法辨識其上抬頭、品項、金額，雖檢附慶恆公司之支票，亦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0 104/11/30 309,93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7日、104年12月4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3至21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豐揚公司之對帳單，但豐揚公司之對帳單與被上訴人之驗收單2紙所示項目、規格、數量均不相同。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難認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 21 104/11/30 417,9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8月25日驗收單、104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09、21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提出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及104年8月25日驗收單。但欠缺被上訴人向春科公司之訂單、對帳單，且被上訴人驗收單無單價、總價，無從確認被上訴人有對春科公司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付。 22 104/11/30 560,175 昇鑫電機有限公司（下稱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4年8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09、219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係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且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形式不完整且無法確認何人製作。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9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應屬慶恆公司之應付款。且上訴人所提客戶記載為被上訴人之請款對帳單（金額為560175元）不完整，沒有昇鑫公司或內部人員之用印，亦未提出被上訴人之驗收單可供確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此筆非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款項。 上訴人主張其於104年11月30日轉帳1,6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8），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9至22欄位各筆合計1,449,934元之費用。       否認1,449,93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23 105/1/31 30,232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銷貨單（本院卷第221、223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銷貨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4年11月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且旭宏公司之銷貨單抬頭亦是慶恆公司，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慶恆公司代為支付。 24 105/1/31 253,6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4年10月23日驗收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21、225至2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104年6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應付憑單所載金額253,646元、票號，均與支票面額、票號相同，不因手寫影響實際支付情形。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5 105/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月29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9），部分即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3至25欄位各筆合計355,878元之費用。       否認55,87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4之253,646元。　 26 105/2/15 301,83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21、229頁） 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0月請款單，但請款單下方裁切，尚非完整，無承辦人用印，且所載細項金額總計為701,835元（609,985元-3,650元-4,500元+100,000元），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所載金額不合，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7 105/2/29 330,176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104年12月應付憑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231至235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1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豐揚公司對帳單所載對被上訴人進貨日期104年11月25日、26日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30,176元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28 105/2/29 374,75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31、237頁） 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且春科公司明細模糊無法辨認，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託外進貨單明細表，但其上手改記載無承辦人用印，且無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可比對，難以確認金額正確。又所謂「春科公司明細」均為手寫資料，無承辦人用印，且其內容模糊不清，無從比對項目、金額正確性，無法採認。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29 105/2/29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被上訴人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進貨期間為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與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所載日期相符，可證被上訴人於104年10月26日至11月25日期間確實有向豐揚公司進貨、驗貨。再者，被上訴人104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銀行支票票號、面額加總344,370元（含編號30）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上面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2月26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1），係為支付上開編號26至29欄位各筆合計1,306,761元之費用之一部，之前已有多轉給慶恆公司，故此次僅轉帳1,000,000元。       否認1,306,76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27之330,176元+編號29之300,000元＝630,176元。　 30 105/3/15 44,37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0月30日驗收單、104年1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31、239至241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29。 31 105/3/31 27,355 升揚實業社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升揚實業社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至24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升揚實業社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該105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欠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又被上訴人驗收單，其上日期、品項、規格、數量均模糊不清，均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交易。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只能證明該公司簽發支票用以支付其公司貨款，難認係為被上訴人支付。 32 105/3/31 38,443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105年1月應付憑單；春科公司明細（本院卷第243、247頁） 該驗收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所謂「春科公司明細」上半部不全，僅剩「出貨明細」4字，其餘抬頭、日期均缺漏，且無承辦人簽名用印，無從辨識是否為春科公司104年12月間之出貨明細。上訴人雖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但欠缺可對應之廠商進貨明細表以佐，至於被上訴人104年12月30日驗收單無金額，無從佐證被上訴人105年1月應付憑單所載貨款金額正確性。又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3 105/3/31 197,31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43、24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其二者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105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交付豐揚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34 105/3/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43、251至255頁） 無法確認上訴人所指翊全公司請款單究竟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5 105/3/31 565,962 被上訴人 104年10、11月間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僅提出支票存根，未提出其他證據，與待證事實不明。 非代支付款項。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上所載金額為366,705元、日期為105年5月31日，與上訴人此項主張之金額、日期均不同。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慶恆公司有為被上訴人代付何筆應付貨款，或被上訴人有對慶恆公司之欠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3月30日轉帳5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2），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0至35欄位各筆合計1,173,448元之費用，由於先前有多轉給慶恆，故本次僅轉500,000元。       否認1,173,44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30之44,370元+編號33之197,318元＝241,688元。 36 105/4/15 443,86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本院卷第253至255頁） 無法確認翊全公司請款單是哪一張？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係翊全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翊全公司104年12月請款單，但欠缺被上訴人之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無從確認翊全公司該份請款單所請款之貨品為何、進貨時間為何，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僅能證明慶恆公司有開立支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存在，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4月14日、同年月28日分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3、14），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36欄位443,868元費用。       否認443,868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0元。　 37 105/5/31 109,540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3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57至25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與廠商進貨明細表，但二者原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全然不同，且差距甚遠，且無被上訴人之驗收單證明此期間有實際收取到貨物及驗貨，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支出，且係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38 105/5/31 121,12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257、261頁） 該份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雖有提出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但無驗收單、廠商請款單，且上訴人所提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內容模糊不清，無從確認品項、數量、日期、金額，亦無從佐證上開應付憑單究係哪些貨品、進貨時間等情，是被上訴人是否有應付貨款存在，以及慶恆公司是否為被上訴人支付貨款，均有疑義。 39 105/5/31 127,733 立詮有限公司（下稱立詮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立詮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3月應付憑單、105年3月15日驗收單（本院卷第257、263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抬頭均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立詮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上訴人提出之105年3月應付憑單、驗收單之抬頭均為慶恆公司，均非被上訴人，難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 40 105/5/31 237,19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2月應付憑單、105年1月28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57、265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翊全公司之大小章用，難認翊全公司所開立。且金額係人工手寫。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與翊全公司開立予被上訴人之請款單，其二者所載貨款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相同。且有被上訴人105年1月28日驗收單，顯示有就翊全公司貨品進行驗收，可見被上訴人於105年1月份確實有向翊全公司進貨、驗貨。且慶恆公司交付翊全公司之銀行支票票號、面額與上開105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付款票號及金額均相同，堪認此筆貨款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收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1 105/5/31 366,705 被上訴人 104年11月至105年3月被上訴人出貨貨款委由慶恆公司代收款後沖銷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存根（本院卷第257頁） 該支票存根無法證明上訴人主張之待證事實。 非代支付款項。 僅有銀行支票存根，無任何出貨憑單、應付憑單、驗收單、廠商進貨明細等文件，無法證明慶恆公司有代支付或有代收款後沖銷情形。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5月30日轉帳1,1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5），係支付上開編號37至41欄位各筆合計962,293元之費用。       否認962,29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0之237,195元。　 42 105/11/30 93,03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6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93,033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3 105/11/30 157,1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9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67、27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廠商進貨明細表與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均為被上訴人。且該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進項稅額、進貨金額、實付金額均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同。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157,170元亦與該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廠商進貨明細表及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4 105/11/30 196,737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9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出貨單（本院卷第267、27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對廠商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廠商進貨明細表可比對，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上訴人主張其於105年11月29日轉帳8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6），部分係支付上開編號42至44欄位各筆合計446,940元之費用。       否認446,94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2之93,033元+編號43之157,170元＝250,203元。　 45 106/1/31 143,16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75、277頁） 該應付憑單上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 雖有105年9月份應付憑單但欠缺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難認屬於被上訴人之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支付。　 46 106/1/31 168,775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4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275、279頁） 該應付憑單、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實付金額168,775元、進項稅額8,181元、退貨金額3,026元與春科公司11月出貨明細表所載計算式、金額（計算式：163,620元+8,181元-3,026元）相同。且慶恆公司支付廠商款項之支票票號、面額168,775元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票號、金額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47 106/1/31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75、281、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0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19,589元、進項稅額30,990元、福利金4,500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105年10月金額相符。被上訴人該筆貨款拆分兩筆支付，分別為300,000元、346,078元（即編號48），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1月25日轉帳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17），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5至47欄位各筆合計為611,943元之費用。       否認611,943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6之168,775元+編號47之300,000元＝468,775元。　 48 106/2/15 346,078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0月應付憑單、105年9月2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3、285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47。　　 49 106/2/28 107,40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5年12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87、28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16,036元、進項稅額10,168元、價差580元、實付金額236,72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金額相符。慶恆公司支付廠商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被上訴人有此筆應付貨款，且由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交易明細表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蓋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0 106/2/28 200,109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2月應付憑單；昇鑫公司105年12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287、291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又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該請係該公司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5年1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1 106/2/28 300,000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87、293、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5年1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49,545元、進項稅額37,500元、實付金額787,045元與翔全公司請款單上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並提出被上訴人105年11月2日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5年11月有向翊全公司訂貨驗收，該筆貨款拆分兩筆金額支付，分別為300,000元、487,045元（即編號52），與慶恆公司支付翊全公司之2紙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此筆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上有載發票號碼，且有經簽收，應非虛構。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2月15日、同年月22日轉帳300,000、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附表1編號18、19），係為支付上開編號48至51欄位各筆合計953,595元之費用。       否認953,59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48之346,078元+編號49之107,408元+編號51之300,000元＝753,486元。 52 106/3/15 487,045 翊全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翊全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5年11月應付憑單、105年11月2日驗收單；翊全公司請款單（本院卷第295、297頁） 該應付憑單無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與上訴人所付款金額有出入，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翊全公司請款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開立。 代支付款項。 理由同編號51。　 53 106/3/31 176,57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29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0,000元、進項稅額9,702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176,57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3-1 106/3/31 182,309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295、301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353元、進項稅額16,779元、實付金額345,13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82,309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3月14日、同年月30日分別轉帳各5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1-22），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2至53-1欄位各筆合計845,924元之費用。       否認845,924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2之487,045元+編號53之176,570元+編號53-1之182,309元＝845,924元　 54 106/6/30 56,280 竹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下稱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4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4月？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03、305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4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5 106/6/30 119,137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5月16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7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36,884元、進項稅額11,388元、實付金額248,27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19,137元付款方式，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均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6 106/6/30 453,746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4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03、30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4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55,000元、進項稅額21,821元、福委金4,500元、實付金額453,74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5月12日、同年6月28日分別轉帳100,000、6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3-2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4至56欄位各筆合計為629,163元之費用。       否認629,163元之貨款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5之119,137元+編號56之453,746元＝572,883元。　 57 106/9/30 105,522 竹翔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竹翔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竹翔公司106年7月21日應收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11、313頁） 該抬頭為慶恆公司，竹翔公司應收款對帳單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竹翔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竹翔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58 106/9/30 154,554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106年8月9日廠商進貨明細表（本院卷第311、31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92,388元、進項稅額14,657元、價差734元、實付金額307,77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該筆貨款分為兩筆支付，其中一筆154,554元支付金額、票號均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59 106/9/30 192,147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旭宏公司106年7月26日月結帳單（國內）（本院卷第311、31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旭宏公司月結帳單（國內）之客戶名稱亦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旭宏公司之應收款對帳單所載之客戶為慶恆公司，亦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60 106/9/30 432,619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8月15日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19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6年7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000 元、進項稅額20,779元、福委金4,500元、託外金額404,320元、實付金額432,61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1 106/9/30 941,378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暨存根；被上訴人106年7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11、321頁） 該應付憑單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6年7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6年9月29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6），係為支付上開編號57至61欄位各筆合計1,826,220元之費用。       否認1,826,220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58之154,554元+編號60之432,619元＝587,173元。 62 107/3/31 93,430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 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本院卷第323至32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25,000 元、進項稅額5,237元、託外金額40,570元、實付金額93,430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106年12月22日驗收單可證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下旬確實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又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亦與上開應付憑單之實付金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3 107/3/31 158,881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23、329至331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豐揚公司對帳單亦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確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1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328,254元、進項稅額15,424元、價差1,010元、結下月金額18,762元、實付金額323,90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26、28日確實有有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58,881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4 107/3/31 905,100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1月應付憑單（本院卷第323、333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1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未提出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或任何廠商進貨文件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3月30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28），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2至64欄位各筆合計1,157,411元之費用。       否認1,157,411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2之93,430元+編號63之158,881元＝252,311元。 65 107/4/24 500,000 被上訴人 代付款未達預期數額，故退回被上訴人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轉帳傳票（本院卷第335、337頁） 僅提出存款對帳單，完全無任何資料可佐是被上訴人之進貨，根本無法證明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非代支付款項或欠款。 被上訴人製作之107年4月23日轉帳傳票，顯示收取應收票款500,000元即慶恆公司107年4月23日簽發面額500,000元之銀行支票，且已於107年4月24日將上開轉錯帳戶退回500,000元，難認被上訴人有積欠慶恆公司款項，亦無從認定慶恆公司有代被上訴人向廠商支付貨款。 66 107/4/30 76,18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本院卷第335、339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7,585元、進項稅額7,314元、上月未結金額18,762元、價差72元、實付金額153,589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76,18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7 107/4/30 79,26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2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2月5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35、341至345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76,210元、進項稅額3,052元、實付金額79,26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間確實有有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68 107/4/30 256,20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7年2月1日出貨單（本院卷第335、347頁） 該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7年2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4月23日轉帳1,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0），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5至68欄位各筆合計為911,645元之費用。       否認911,64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6之76,183元+編號67之79,262元＝155,445元。 69 107/5/31 102,053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49、351至35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92,671元、進項稅額9,673元、實付金額202,344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豐揚公司對帳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2月至3月陸續向豐揚公司訂貨驗貨，並產生107年3月份貨款。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2,053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應付憑單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0 107/5/31 253,402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7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7年3月12日驗收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49、355至35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7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00,000元、進項稅額11,126元、託外金額142,276元、實付金額253,402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被上訴人驗收單及春科公司出貨明細顯示被上訴人於107年3月12日向春科公司訂貨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5月30日轉帳4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1），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69至70欄位各筆合計355,455元之費用。       否認355,455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69之102,053元+編號70之253,402元＝355,455元。　 71 108/5/31 97,488 春科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春科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108年2月23日驗收單、請購單；春科公司出貨明細（本院卷第359至363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請購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2,500元、進項稅額5,023元、託外金額18,900元、上月未結金額21,565元、模具修改費用18,500元、實付金額97,488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且有春科公司表單、被上訴人驗收單顯示被上訴人於108年1月4日向春科公司訂貨及修改模具，春科公司於108年2月23日出貨後，被上訴人驗貨。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驗貨單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驗貨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2 108/5/31 100,148 豐揚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豐揚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108年3月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豐揚公司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65至367頁） 該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表、驗收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3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188,425元、進項稅額9,504元、實付金額199,573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貨款拆分兩筆款項支付，其中一筆金額100,148元之付款金額、票號，與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73 108/5/31 192,150 旭宏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旭宏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旭宏公司108年3月出貨單（本院卷第359、369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旭宏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4 108/5/31 672,945 昇鑫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昇鑫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昇鑫公司108年3月25日請款對帳單（本院卷第359、371頁） 該應付憑單抬頭為慶恆公司，顯係慶恆公司為支付自己應給付予昇鑫公司之貨款，而非代被上訴人為支付。而昇鑫公司請款對帳單無該公司之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係該所開立。 非代支付款項。 108年3月應付憑單之抬頭為慶恆公司，非被上訴人，雖有提出請款對帳單，但列印不完整。且無被上訴人之廠商進貨明細表可供比對，難認該筆為慶恆公司為被上訴人支付之貨款。　 75 108/5/31 848,966 焌銘工業有限公司（下稱焌銘公司）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焌銘公司貨款  慶恆公司支票存款對帳單、慶恆公司銀行支票；被上訴人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本院卷第359、373至375頁） 該廠商進貨明細表、退貨單、應付憑單上均無任何被上訴人之大小印，金額有以人工註記後之統加，亦不符合上訴人所付款金額，無法證明係被上訴人之貨款。焌銘公司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無該公司大小章用印可資證明為該公司所開立。 代支付款項。 被上訴人108年2月份應付憑單所載應付金額626,122元、進項稅額31,306元、退貨金額462元、實付金額848,966元與廠商進貨明細表及焌銘公司108年2月收款對帳單明細表所示所載各筆金額相符。上開收款對帳單明細表為公司內部列表，通常不會蓋公司大小印章，且該明細表清楚羅列貨品編號、名稱、數量、單價，難認造假。且慶恆公司用以付款之支票面額、票號與上開應付憑單記載付款方式、金額相同，堪認此筆款項應屬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至於應付憑單、廠商進貨明細均屬於公司內部帳目，雖未蓋有被上訴人之大小章，但應付憑單有各單位承辦人之印章，合於被上訴人之處理流程，堪認屬實。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5月28日轉帳2,000,000元至慶恆公司（即附表1編號34），係為支付上開編號71至75欄位各筆合計1,911697元之費用。       否認1,911697元為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小結：編號71之97,488元+編號72之100,148元+編號75之848,966元＝1,046,602元。         代支付款項： 合計：8,872,727元。 

 

附表3（本院卷第425頁）：

編號 日期 慶恆公司支出金額 上訴人主張代支付內容  上訴人之證據出處  被上訴人意見 1 107年5月14日 28,971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員工健保費  全民健保繳納保險費證明（本院卷第427頁）  否認為被上訴人之員工費用，且否認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 2 107年6月5日 490,705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29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7年6月4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2號)至慶恆公司，部分係為支付上開編號1、2欄位合計519,676元之費用。        3 108年4月2日 72,540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提繳員工勞退金  勞退金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1頁）   4 108年4月2日 118,308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勞保費、提繳工資墊償基金、就業保險費  投保單位繳費證明書（本院卷第433頁）   5 108年4月8日 1,257,079元 慶恆公司代被上訴人支付部分員工薪資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408)（本院卷第435頁）   上訴人主張其於108年4月1日轉帳1,000,000元（即附表1編號33號)至慶恆公司，係為支付上開編號3至5之合計1,447,927元之費用。        

 







